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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李 傲 然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及 列 席 人 士

出 席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房 屋 會 ” )會 議 。 他 報 告 ， 李 偉 峰 議

員和林兆彬議員 已分別於 2 0 2 1 年 2 月 2 2 日及 3 月 4 日退

出房屋會。  

 

 

議項一：  通過第六 次會議記錄 

 

2 .  第六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獲得通過 。  

 

 

議項二：  屋宇署處理油尖旺區危險或棄置招牌的進度報告  

(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7/2021  號文件 )  

 

3 .  李 傲 然 主 席 歡 迎 屋 宇 署 屋 宇 測 量 師 /招 牌 監 管 4楊 金

莎女士。  

 

4 .  楊 金 莎 女 士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 她 表 示 2 0 2 0年 發 出 拆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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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險 構 築 物 通 知 ( “拆 除 通 知 ” )的 個 案 中 仍 有 5 9宗 未 遵 從 ，

但署方會盡量於本年度內完成處理有關個案。  

 

(朱子洛議員和朱慧芳議員於下午 2時 3 6分到席。 )  

 

5 .  賀 卓 軒 副 主 席 表 示 楊 金 莎 女 士 提 到 2 0 2 0年 發 出 拆 除

通 知 的 個 案 中 有 5 9宗 未 遵 從 ， 2 0 2 1年 則 有 四 宗 ， 即 有 關

個 案 共 有 6 3宗 。 但 剛 才 楊 金 莎 女 士 表 示 希 望 在 本 年 度 處

理 完 畢 的 個 案 只 有 2 0 2 0 年 的 5 9 宗 ， 不 包 括 2 0 2 1 年 的 四

宗 。 他 欲 知 屋 宇 署 的 一 貫 做 法 是 否 只 會 處 理 上 個 年 度 發

出的拆除通知， 餘下的個案則會在下個年度才跟進。  

 

6 .  楊 金 莎 女 士 回 應 說 ， 屋 宇 署 發 出 拆 除 通 知 後 ， 一 般

會 給 予 招 牌 擁 有 者 1 4日 的 拆 除 時 限 。 剛 才 在 簡 述 文 件 內

容 時 提 到 的 2 0 2 1年 個 案 數 目 是 截 至 2 0 2 1年 1月 的 數 目 。 一

般 而 言 ， 署 方 每 日 均 會 安 排 拆 除 行 動 ， 並 優 先 處 理 最 早

確 立 的 個 案 。 換 言 之 ， 署 方 會 先 處 理 去 年 的 5 9宗 個 案 ，

其後便會開始處理 2 0 2 1年的個案。  

 

7 .  李 傲 然 主 席 感 謝 屋 宇 署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 並 結 束 討 論

此議項。  

 

 

議項三：  油尖旺不適切住屋研究報告書 (草擬本 )  

 

8 .  李傲然主席 歡迎︰  

 

(a)  關 注 綜 援 低 收 入 聯 盟 組 織 幹 事 李 大 成 先 生 ； 以

及  

(b)  宏 恩 基 督 教 學 院 社 會 工 作 學 院 助 理 教 授 李 玉 儀

博士 。  

 

9 .  李 傲 然 主 席 續 說 ， 房 屋 會 早 前 委 託 非 政 府 機 構 進 行

油 尖 旺 不 適 切 住 屋 研 究 ， 報 告 書 的 內 容 十 分 詳 盡 ， 他 感

謝 李 玉 儀 博 士 為 上 述 研 究 付 出 的 心 力 ， 並 請 各 委 員 細 閱

報告書。  

 

(余德寶議員於下午 2時 4 2分到席。 )  

 

1 0 .  李玉儀博士 簡介文件內容 (附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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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李 大 成 先 生 說 ， 此 研 究 由 關 注 綜 援 低 收 入 聯 盟 及 宏

恩 基 督 教 學 院 一 同 負 責 ， 報 告 中 的 數 據 均 屬 油 尖 旺 區 。

報 告 書 涵 蓋 了 油 尖 旺 區 內 的 專 家 、 業 主 、 議 員 、 租 客 及

其他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他請委員就報告 書提問。  

 

1 2 .  李 傲 然 主 席 對 李 大 成 先 生 、 李 玉 儀 博 士 及 他 們 所 屬

的 機 構 表 示 感 謝 。 他 說 ， 根 據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區 議 會 ” )的

撥 款 要 求 ， 報 告 書 只 能 涵 蓋 數 據 研 究 以 反 映 現 況 ， 因 此

未 有 納 入 改 善 現 況 的 建 議 ， 希 望 各 委 員 理 解 。 他 請 委 員

發表意見，與機構 代表交流。  

 

1 3 .  賀 卓 軒 副 主 席 感 謝 有 關 機 構 在 區 議 會 批 出 撥 款 後 ，

於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此 項 有 意 義 的 研 究 。 他 憶 述 自 己 當 初 在

不 適 切 居 所 策 略 小 組 提 出 使 用 房 屋 會 撥 款 進 行 這 項 研

究 ， 原 因 是 油 尖 旺 區 是 劏 房 的 重 災 區 ， 他 希 望 得 知 實 際

情 況 。 他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和 查 詢 ： ( i )以 往 政 府 統 計 處 ( “統

計 處 ” )一 般 會 利用 人口普查的數據，估算油尖旺區的劏房

單 位 數 目 。 如 以 此 方 法 計 算 ， 油 尖 旺 區 的 劏 房 單 位 數 目

約 有 2 1  5 0 0個 ， 但 民 間 團 體及其他研究機構皆認為有關數

字 遠 低 於 實 際 情 況 。 剛 才 李 博 士 報 告 時 提 及 估 計 油 尖 旺

區 的 不 適 切 單 位 共 有 4 2  4 4 7個，他詢問日後 引用此報告 書

的 數 據 描 述 油 尖 旺 區 的 劏 房 問 題 時 ， 有 沒 有 足 夠 基 礎 與

政 府 提 供 的 數 字 比 較 ， 以 證 明 油 尖 旺 區 的 劏 房 數 字 被 低

估 。 他 希 望 李 博 士 詳 述 有 關 推 算 ， 使 委 員 進 一 步 了 解 實

際 情 況 ； ( i i )他 留 意 到 報 告 書 包 含 四 個 分 區 的 資 料 ， 並 對

於 某 些 數 字 感 到 詫 異 ， 例 如 南 分 區 的 劏 房 數 目 是 四 個 分

區 之 最 ， 比 西 分 區 等 更 多 ， 他 希 望 將 來 就 四 個 分 區 的 數

字 作 比 較 ； 以 及 ( i i i )詢 問 研 究 團 隊 基 於 研 究 數 據 提 出的建

議 ， 除 政 府 政 策 外 ， 能 否 就 區 議 會 及 議 員 的 角 色 提 出 建

議。  

 

1 4 .  李 大 成 先 生 回 應 說 ， 該 聯 盟 在 兩 個 月 前 與 統 計 處 舉

行 會 議 時 ， 統 計 處 估 計 油 尖 旺 區 的 劏 房 佔 全 港 的 2 3 . 2 %，

而 最 新 的 統 計 數 據 顯 示 香 港 有 九 萬 至 十 萬 個 劏 房 戶 。 據

此 推 算 ， 油 尖 旺 區 大 約 有 二 萬 至 三 萬 個 劏 房 戶 ， 但 他 所

屬 的 機 構 估 計 劏 房 戶 的 數 目 不 止 此 數 。 其 估 算 方 法 是 先

挑 選 一 個 小 區 並 盡 量 進 入 區 內 大 廈 點 算 劏 房 ， 再 得 出 平

均 數 。 由 於 資 源 所 限 ， 他 們 只 能 在 2 0個 小 區 的 街 道 視 察

樓 齡 超 過 2 5年 的 大 廈 以 估 計 劏 房 單 位 數 目 ， 最 後 將 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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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乘 得 出 數 據 。 他 們 以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統 計 ， 與 統 計 處 的

做 法 類 似 。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及 一 些 關 注 房 屋 政 策 的 團

體 都 曾 協 助 統 計 處 在 本 年 度 進 行 調 查 。 由 於 許 多 大 廈 都

不 能 任 人 隨 意 進 出 ， 故 此 統 計 處 亦 清 楚 以 此 方 法 得 出 的

劏 房 單 位 數 目 並 不 準 確 。 民 間 估 計 的 劏 房 數 字 約 為 2 0

萬 ， 他 認 為 與 本 次 調 查 數 據 相 近 。 劏 房 單 位 內 有 許 多 需

要 協 助 的 居 民 ， 他 建 議 區 議 會 到 劏 房 單 位 進 行 關 懷 探

訪 ， 甚 至 可 考 慮 動 用 大 量 人 員 到 整 個 油 尖 旺 區 內 的 每 一

個 小 區 、 每 一 個 單 位 數 算 劏 房 單 位 。 該 聯 盟 已 到 訪 所 有

街 道 ， 並 從 街 道 仰 望 大 廈 ， 以 觀 察 內 部 有 沒 有 劏 房 單

位 。 他 認 為 是 次 研 究 的 估 算 數 字 準 確 ， 但 因 未 能 進 入 每

一 座 大 廈 的 單 位 ， 只 能 抽 取 一 個 小 區 統 計 數 字 以 作 推

算。  

 

1 5 .  李玉儀博士 回應如下︰  

 

(i)  統 計 方 法 和 以 往 做 法 相 若 。 本 次 研 究 特 別 在 旺

角 西 區 進 行 隨 機 抽 樣 ， 並 派 出 幾 十 位 訪 談 員 到

訪 區 內 多 幢 樓 齡  2 5  年 以 上 的 大 廈 。 如 情 況 允

許 ， 研 究 員 會 逐 家 逐 戶 進 入 數 算 劏 房 單 位 ， 並

將 得 出 的 數 目 除 以 當 區 懷 疑 有 劏 房 戶 的 大 廈 數

目 ， 最 後 得 出 的 數 目 是 每 幢 大 廈 有  2 2 . 4  個劏房

戶。  

(ii)  在 本 次 研 究 中 ， 每 個 單 位 內 的 分 間 戶 數 是  4 . 1

個 ， 而 以 往 其 他 研 究 得 出 的 數 字 大 概 是  3 . 0 4

個 ， 可 見 單 位 的 分 間 戶 數 越 來 越 多 ， 每 戶 的 面

積越來越小。  

(iii)  東分 區、南分區及北 分區樓齡 2 5 年以上 的大廈

較 多 。 機 構 曾 派 義 工 到 選 取 的 大 廈 觀 察 是 否 有

分 間 戶 。 研 究 員 主 要 從 其 冷 氣 機 、 信 箱 及 電 錶

分辨大廈有否分間戶。  

 

1 6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和 查 詢 ︰ ( i )他 贊 同 空 間 正

義 的 概 念 ， 但 如 政 府 不 願 正 視 問 題 ， 不 論 小 市 民 及 議 員

有何意見，亦不能改變現狀。劏房及「三無大廈」喉管亂

駁 的 問 題 一 直 存 在 ， 但 政 府 過 去 對 此 視 而 不 見 。 如 非 疫

情 爆 發 ， 他 相 信 政 府 不 會 如 此 迅 速 地 處 理 問 題 ； ( i i )報 告

書 提 及 全 港 共 有 約 2 1萬 個 劏 房 單 位 ， 以 油 尖 旺 區 最 多 。

政 府 數 據 顯 示 油 尖 旺 區 的 劏 房 共 有 二 萬 多 個 ， 團 體 則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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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約有三萬至四 萬個。另外，油尖旺區共有 七百 多幢「三

無大廈」。他質疑政府打算繼續對油尖旺區的劏房問題視

而 不 見 ； ( i i i )劏 房 住 戶 有 年 輕 化 的 趨 勢 。 過 去 一 般 人認為

劏 房 住 戶 應 為 長 者 、 少 數 族 裔 、 退 休 人 士 或 基 層 市 民 。

然 而 ， 最 近 的 數 據 顯 示 香 港 的 2 1萬 個 劏 房 戶 中 約 有 三 成

人 的 年 齡 在 2 5歲 或 以 下 。 按 理 來 說 ， 年 輕 人 可 透 過 教 育

制 度 向 上 流 動 ，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 毋 須 居 於 劏 房 。 劏 房 住

戶 年 輕 化 背 後 的 原 因 值 得 深 思 ； 以 及 ( i v )特 首 曾 言 之 鑿 鑿

表 示 會 推 行 過 往 多 屆 政 府 不 敢 實 行 的 措 施 ， 包 括 租 務 管

制 。 他 並 不 反 對 推 行 有 關 措 施 ， 但 他 質 疑 這 樣 只 會 令 劏

房的存在合理化。  

 

1 7 .  李 大 成 先 生 回 應 說 ， 在 座 部 分 委 員 是 他 們 的 訪 問 對

象 ， 他 們 亦 提 供 了 許 多 政 策 上 的 建 議 。 由 於 此 報 告 書 屬

地 區 研 究 報 告 ， 其 機 構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收 集 數 據 及 市 民 意

見 ， 因 此 未 有 將 有 關 建 議 納 入 報 告 書 。 他 建 議 余 德 寶 議

員 在 其 他 平 台 或 私 下 再 與 他 交 流 ， 一 同 討 論 全 港 性 的 政

策。  

 

1 8 .  李 玉 儀 博 士 說 ， 在 整 個 訪 談 過 程 中 ， 專 家 組 、 租 務

組 甚 至 租 戶 本 身 均 提 出 了 不 少 意 見 ， 其 機 構 亦 有 將 之 記

錄 。 但 是 次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反 映 油 尖 旺 區 的 情 況 ， 將

來 如 有 機 會 ， 她 亦 樂 意 分 享 相 關 建 議 。 另 外 ， 她 讚 揚 專

家組十分熱心，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1 9 .  李 大 成 先 生 補 充 說 ， 報 告 書 主 要 涵 蓋 收 集 到 的 數

據，全港性的建議 可能在其他場合分享 較為合適 。  

 

2 0 .  余 德 寶 議 員 表 示 剛 才 他 發 言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向 政 府 提

出 意 見 。 他 對 兩 個 機 構 的 努 力 表 示 肯 定 ， 並 希 望 政 府 接

納 機 構 的 意 見 ， 令 是 次 研 究 的 成 果 不 致 付 諸 東 流 。 他 相

信 如 要 解 決 劏 房 問 題 ， 各 個 政 府 部 門 均 須 一 同 努 力 ， 包

括 屋 宇 署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 “民 政 處 ”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可分別從公共房屋供應 、「三無大廈 」及環境 衞生方面

着 手 改 善 情 況 。 他 希 望 政 府 採 納 各 方 的 意 見 ， 不 要 對 是

次研究視而不見。  

 

2 1 .  李 傲 然 主 席 建 議 委 員 和 機 構 交 流 後 就 報 告 書 作 小

結 ， 然 後 再 向 政 府 部 門 提 出 意 見 。 他 明 白 余 德 寶 議 員 希

望政府部門詳細 閱讀這份長達二百多頁的報告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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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李 國 權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認 同 主 席 的 說 法 ， 雖

然 委 員 未 必 能 夠 在 會 議 討 論 大 範 圍 的 政 策 ， 但 既 然 有 關

機 構 完 成 了 如 此 重 要 的 地 區 研 究 ， 區 議 會 有 責 任 跟 進 ，

包 括 尋 找 機 會 向 政 府 部 門 甚 至 局 方 反 映 ； ( i i )是 次 研 究 將

劏 房 問 題 具 體 呈 現 於 委 員 眼 前 ， 報 告 書 有 很 多 重 點 ， 相

信 在 座 委 員 平 日 在 區 內 亦 會 留 意 到 有 關 情 況 。 在 過 去 八

年 ， 他 組 成 了 地 區 居 民 組 織 ， 對 區 內 情 況 有 一 定 認 識 ，

但 他 鮮 少 發 現 六 歲 或 以 下 的 劏 房 住 客 ， 並 對 研 究 中 有 關

幼 兒 食 物 開 支 減 少 的 情 況 感 到 意 外 。 據 他 所 知 ， 租 金 是

住 戶 的 必 要 開 支 ， 租 戶 有 許 多 方 法 節 流 ， 但 一 般 會 避 免

因 此 影 響 下 一 代 的 生 活 。 報 告 反 映 的 情 況 顯 示 劏 房 問 題

對 居 民 影 響 巨 大 ， 情 況 甚 至 有 惡 化 的 趨 勢 。 參 考 報 告 書

的 數 據 ， 油 尖 旺 區 的 劏 房 數 字 為 全 港 之 冠 。 他 認 為 政 府

應 正 視 問 題 ， 反 思 為 何 社 會 既 有 的 保 障 制 度 未 能 發 揮 應

有 的 作 用 ， 甚 至 令 問 題 一 直 惡 化 ； ( i i i )報 告 書 亦 提 到過去

委 員 在 其 他 會 議 經 常 討 論 的 問 題 ， 就 是 劏 房 會 引 伸 許 多

其 他 社 會 問 題 。 雖 然 有 市 民 透 過 劏 房 滿 足 個 人 需 要 及 獲

得 利 益 ， 但 透 過 劏 房 牟 利 是 有 代 價 的 ， 有 關 代 價 會 在 多

個 方 面 顯 現 出 來 ， 政 府 最 終 須 承 擔 後 果 。 例 如 劏 房 引 起

消 防 安 全 及 渠 務 問 題 ， 而 有 關 問 題 正 是 近 日 的 火 災 及 疫

症 爆 發 的 源 頭 。 他 續 說 ， 以 上 問 題 一 直 存 在 ， 只 是 未 有

具 體 呈 現 ， 報 告 書 某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社 會 問 題 背 後 的 原

因 。 他 認 為 政 府 應 參 閱 報 告 書 的 內 容 ； 以 及 ( i v )正 如 賀 卓

軒 副 主 席 所 言 ， 政 府 過 往 的 做 法 十 分 刻 板 ， 只 參 考 統 計

處 數 據 ， 而 其 報 告 一 般 只 會 探 討 全 港 性 問 題 ， 甚 少 針 對

特 定 地 區 ， 因 此 油 尖 旺 區 應 好 好 運 用 此 報 告 書 的 資 料 就

制 定 政 策 提 出 建 議 。 雖 然 報 告 書 無 法 提 供 政 策 建 議 ， 但

委 員 有 責 任 在 閱 讀 報 告 書 後 跟 進 。 他 認 為 往 後 主 席 及 委

員 或 需 向 不 同 政 府 部 門 提 出 建 議 。 委 員 如 發 現 問 題 ， 在

了 解 區 內 的 情 況 後 ， 亦 可 將 問 題 整 合 並 向 政 府 部 門 反

映 ， 政 府 亦 有 責 任 回 應 ， 因 為 有 關 問 題 是 房 屋 政 策 不 公

的副作用。  

 

2 3 .  黃 德 潤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和 查 詢 ： ( i )他 對 有 關 機 構

詳 細 整 合 並 在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如 此 完 整 的 報 告 書 表 示 讚

賞 。 他 認 為 大 家 可 再 仔 細 研 究 當 中 有 否 值 得 繼 續 探 索 的

部 分 ； ( i i )他 認 為 有 關 機 構 如 採 用 定 量 分 析 的 方 法 會 令 研

究 結 果 更 有 說 服 力 ， 更 容 易 令 政 府 接 納 此 報 告 書 。 因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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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樣 報 告 書 會 有 較 詳 盡 的 數 據 ， 而 數 據 反 映 的 事 實 不 容

否 認 ； ( i i i )數 據 的 可 靠 性 及 有 效 性 十 分 重 要 。 是 次 研 究

中 ， 有 關 機 構 未 有 提 到 取 樣 的 誤 差 值 ， 因 此 他 認 為 政 府

未 必 會 接 納 此 報 告 書 。 他 相 信 誤 差 值 一 般 應 為 正 負 4 %至

5 %。 另 外 ， 他 指 出 樣 本 量 太 少 ， 報 告 書 亦 沒 有 提 及 回 應

率 ； ( i v )有 關 機 構 可 考 慮 使 用 其 他 分 析 技 巧 說 服 政 府 。 與

其 採 用 定 性 分 析 ， 機 構 或 可 使 用 其 他 分 析 技 巧 強 調 連 續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聯 ， 例 如 皮 爾 森 積 動 差 相 關 分 析 ； ( v )如 有

關 機 構 欲 證 明 緩 衝 因 素 是 租 金 上 升 的 主 因 ， 可 進 行 格 蘭

傑 因 果 關 係 檢 驗 ； ( v i )報 告 書 第 4 4頁 引 用 學 者 的 說 話 ， 他

認 為 列 出 參 考 文 獻 較 為 理 想 ； 以 及 ( v i i )有 關 機 構 應 考 慮

如 何 將 油 尖 旺 區 的 數 據 應 用 在 全 香 港 。 油 尖 旺 區 的 情 況

雖 然 獨 特 ， 但 亦 與 其 他 地 區 的 情 況 相 關 。 他 認 為 若 要 說

服 政 府 報 告 書 的 數 據 有 足 夠 的 通 用 性 ， 關 鍵 在 於 變 項 之

間的因與果，否 則政府未必會採納此報告 書。  

 

2 4 .  李 傲 然 主 席 回 應 說 ， 是 次 研 究 由 房 屋 會 委 託 非 政 府

機 構 進 行 。 他 認 為 政 府 是 否 接 納 報 告 書 與 分 析 技 巧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 關 鍵 在 於 政 府 是 否 重 視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 他 質

疑 政 府 未 必 會 細 閱 報 告 書 ， 因 此 ， 他 在 跟 有 關 機 構 交 流

後 會 採 取 其 他 方 法 確 保 政 府 得 悉 此 報 告 書 的 存 在 。 過 去

許 多 人 均 進 行 了 多 項 統 計 及 研 究 ， 但 政 府 均 未 有 採 納 建

議 。 他 希 望 黃 先 生 明 白 ， 這 份 報 告 書 的 重 要 之 處 是 讓 委

員 透 過 數 據 了 解 油 尖 旺 區 的 情 況 ， 並 為 委 員 提 供 清 晰 的

工 作 方 向 。 至 於 政 府 是 否 接 納 報 告 書 ， 他 相 信 並 非 在 座

各位的控制範圍 內。  

 

2 5 .  黃 德 潤 先 生 說 他 在 1 9 7 0年 加 入 政 府 工 作 ， 十 多 年 前

退 休 。 他 剛 才 的 發 言 旨 在 希 望 從 政 府 的 角 度 作 分 享 ， 告

知委員政府接納報告的準則 。  

 

26. 李 國 權 議 員 說 ， 剛 才 有 委 員 對 有 關 數 據 能 否 如 實 反

映 區 內 的 情 況 提 出 疑 問 ， 亦 有 委 員 建 議 就 此 報 告 書 進 行

一 些 跟 進 工 作 ， 以 便 了 解 油 尖 旺 區 劏 房 的 情 況 ， 他 表 示

贊 成 。 報 告 書 某 程 度 上 反 映 區 內 某 些 問 題 ， 他 認 為 大 家

需 要 正 視 ， 並 考 慮 在 往 後 一 年 繼 續 深 入 研 究 劏 房 問 題 ，

例 如 剛 才 所 說 ， 將 來 或 可 對 劏 房 的 數 目 進 行 更 詳 細 的 評

估，以及點算油尖旺區劏房的數目。  

 

2 7 .  李 玉 儀 博 士 說 ， 這 份 報 告 書 以 描 述 為 主 ， 是 因 為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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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這 樣 有 助 大 家 先 理 解 整 體 情 況 ， 否 則 大 家 便 難 以 進

行 下 一 步 的 檢 視 及 檢 討 ， 希 望 大 家 理 解 。 另 外 ， 她 感 謝

與 會 委 員 提 出 了 許 多 寶 貴 的 意 見 ， 並 同 意 報 告 書 有 許 多

地 方 可 作 深 入 研 究 。 她 指 出 報 告 書 中 有 不 少 數 據 與 先 前

的 研 究 所 得 的 有 許 多 相 同 及 相 異 之 處 ， 有 關 部 分 正 可 作

深 入 研 究 。 她 相 信 有 關 研 究 會 為 油 尖 旺 區 的 居 民 帶 來 裨

益。  

 

2 8 .  李 大 成 先 生 回 應 說 ： ( i )有 關 研 究 反 映 的 情 況 令 他 感

到憂傷。過往有許多「無肉父母」將肉類食品留予子女食

用 ， 但 現 時 部 分 家 長 受 疫 情 影 響 而 失 業 ， 生 活 有 困 難 ，

甚 至 需 要 削 減 子 女 食 物 的 份 量 。 不 少 市 民 更 須 到 他 所 屬

機 構 領 取 食 物 。 他 認 為 可 視 乎 區 議 會 的 資 源 為 有 關 家 庭

提 供 協 助 ； ( i i )由 於 資 源 所 限 ， 宏 恩 基 督 教 學 院 須 付 出 許

多 額 外 資 源 以 完 成 報 告 書 。 他 代 表 所 屬 機 構 感 謝 該 學

院 、 一 眾 義 工 及 協 助 派 發 問 卷 的 區 議 員 的 付 出 ， 否 則 以

有 關 預 算 根 本 不 可 能 完 成 規 模 如 此 之 大 的 研 究 ； ( i i i )他的

機 構 在 是 次 研 究 中 只 到 訪 了 一 個 小 區 ， 再 據 此 推 算 全 區

的 劏 房 數 目 。 如 將 來 有 足 夠 資 源 再 次 進 行 有 關 研 究 ， 可

考 慮 探 訪 區 內 所 有 劏 房 戶 ， 他 相 信 這 樣 可 獲 得 更 精 準 的

數 據 ； 以 及 ( i v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 區 內 不 少 居 民 向 他 的 機 構

反 映 對 疫 情 的 憂 慮 和 不 了 解 。 他 認 為 這 些 居 民 欠 缺 有 關

疫 情 的 資 訊 ， 需 要 他 人 的 關 心 及 探 訪 。 他 亦 接 觸 了 不 少

居 住 環 境 惡 劣 的 長 者 。 他 所 屬 的 機 構 切 實 地 收 集 了 不 少

有 關 政 策 的 意 見 ， 但 現 時 未 能 收 錄 在 報 告 書 。 如 區 議

員 、 團 體 或 政 府 有 興 趣 ， 可 與 他 們 交 流 。 若 區 議 會 同

意，他們會將報告 書遞交其他政府部門，如統計處 。  

 

2 9 .  李 傲 然 主 席 請 委 員 抽 空 閱 讀 這 份 報 告 書 。 雖 然 報 告

書 長 達 二 百 多 頁 ， 但 因 內 容 主 要 為 數 據 ， 容 易 理 解 。 他

建 議 委 員 細 閱 篇 幅 較 長 的 摘 要 部 分 。 另 外 ， 他 指 出 合 作

機 構 花 了 很 多 心 力 進 行 這 項 研 究 ， 這 份 報 告 書 對 委 員 在

區 內 的 工 作 大 有 幫 助 ， 尤 其 是 兼 任 其 他 委 員 會 或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的 委 員 ， 日 後 處 理 撥 款 或 其 他 資 源 時 可 參 考 此 報

告 書 的 數 據 ， 令 資 源 更 加 用 得 其 所 ， 令 油 尖 旺 區 更 多 基

層市民、「雙老 」及「獨老」的 居民受惠。遺憾地 ，報告

書 反 映 的 事 實 令 人 氣 餒 及 哀 傷 ， 他 希 望 報 告 書 能 為 委 員

的 地 區 工 作 提 供 新 構 思 ， 並 鼓 勵 委 員 將 報 告 書 副 本 分 享

給 朋 友 或 有 志 從 事 政 策 研 究 的 人 士 。 按 他 理 解 ， 一 眾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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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及 民 政 處 都 會 收 到 這 份 報 告 書 。 他 請 民 政 處 代 為 反 映

意 見 及 跟 進 ， 並 將 報 告 書 的 數 據 提 交 相 關 的 決 策 局 及 政

府 部 門 ， 包 括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運 房 局 ” )和 房 屋 署 參 考 。 他

在 此 代 表 房 屋 會 全 體 委 員 感 謝 是 次 研 究 的 合 作 機 構 努 力

為房屋會擬備這 份詳盡的報告書 。  

 

3 0 .  李 傲 然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機 構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 並 結 束 討

論此議項。  

 

 

議項四：  續議事項 (一 )  

關注「無牌旅館放蛇行動」對劏房戶影響  

(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22/2020  號文件 )  

 

3 1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民 政 總 署 ”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二 )已 於 會 前 送 交 各 委 員 參 閱 。 他繼而歡迎民

政處高級聯絡主任 (大廈管理 )盧偉文女士 。  

 

3 2 .  李 傲 然 主 席 續 說 ， 民 政 總 署 已 分 別 於 2 0 2 0年 1 1月 及

2 0 2 1年 1月 就 此 議 項 提 交 書 面 回 覆 ， 最 新 的 補 充 書 面 回 覆

亦 已 置 於 會 議 桌 上 。 民 政 總 署 表 示 未 有 進 一 步 的 補 充 資

料，亦未擬派員出席是次會議，請各委員見諒。  

 

3 3 .  賀 卓 軒 副 主 席 說 ， 書 面 回 覆 不 能 代 替 部 門 代 表 和 委

員 在 會 議 的 面 對 面 交 流 。 民 政 總 署 說 不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是

因 為 早 前 提 交 的 書 面 回 覆 及 補 充 資 料 已 悉 數 回 應 委 員 的

提 問 ， 他 對 此 表 示 不 滿 。 雖 然 民 政 總 署 未 能 回 應 他 的 訴

求 ， 但 他 亦 不 希 望 此 議 項 影 響 房 屋 會 的 會 議 進 度 。 他 請

民 政 處 向 民 政 總 署 反 映 其 書 面 回 覆 無 視 委 員 希 望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與 委 員 面 對 面 交 流 的 要 求 ， 回 覆 亦 答 非 所

問。  

 

3 4 .  李 傲 然 主 席 感 謝 民 政 處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 並 結 束 討 論

此議項。  

 
 

議項五：  續議事項 (二 )  

關注油尖旺區大廈排污系統感染風險  要求盡快為

修葺大廈渠道作出支援  

(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4/2021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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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 衞 生 署 、 環 境 保 護 署 ( “環 保 署 ” )

和 渠 務 署 的 聯 合 書 面 回 應 已 於 特 別 會 議 前 送 交 各 位 委 員

參 閱 ， 環 保 署 的 最 新 書 面 回 覆 (附 件 三 )亦 已置於桌上 供委

員 參 閱 。 此 外 ， 屋 宇 署 和 渠 務 署 的 補 充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四

及 五 )亦 已 於 會 前 送 交 各 位 委 員 。 他 繼 而 歡 迎 屋 宇 署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 F 1何 偉 權 先 生 和 高 級 屋 宇 測 量 師 /防 火 規 格 5

鄭金明先生。  

 

3 6 .  李 國 權 議 員 感 謝 屋 宇 署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 但 表 示

他 最 想 查 詢 的 是 污 水 檢 測 的 事 宜 。 由 於 環 保 署 未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 他 估 計 在 席 的 代 表 未 必 能 回 應 他 的 提 問 。 環

保 署 在 回 覆 中 提 到 署 方 認 為 不 適 宜 公 布 污 水 檢 測 的 地

址 、 採 樣 地 點 、 日 期 、 所 涵 蓋 的 大 廈 等 資 料 ， 以 免 引 起

公 眾 不 必 要 的 誤 解 及 揣 測 ， 他 不 同 意 此 說 法 ， 並 指 出 他

索 取 有 關 資 料 就 是 為 了 釋 除 公 眾 的 疑 慮 及 擔 憂 。 他 表 示

環 保 署 並 沒 有 回 應 他 的 提 問 ， 又 指 委 員 並 非 第 一 次 邀 請

有 關 部 門 派 員 出 席 ， 如 環 保 署 不 願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正 面 回

應 委 員 的 提 問 ， 亦 拒 絕 透 露 署 方 的 部 署 ， 委 員 將 難 以 跟

進 有 關 事 宜 。 他 表 示 在 他 的 立 場 而 言 不 一 定 要 續 議 此 議

項 ， 直 至 部 門 派 員 出 席 。 但 如 其 他 委 員 有 意 見 ， 主 席 可

以就此發信給有關部門參閱。  

 

3 7 .  李傲然主席 表示他會先請屋宇署回應。  

 

3 8 .  何偉權先生 回應如下︰  

 

(i)  屋宇署 代表曾於 2 月 1 8 日的特別會議回應委員

就 此 議 項 的 提 問 。 就 本 次 會 議 ， 署 方 亦 已 就 第

4 / 2 0 2 1 號及第  6 / 2 0 2 1  號文件提交了聯合書面回

覆 ， 他 會 簡 述 上 次 會 議 沒 有 提 到 的 內 容 。 現 時

全港共有約  7  2 0 0  幢樓齡  5 0  年或以上的住用或

綜 合 用 途 私 人 樓 宇 ， 當 中 有 約  1  5 0 0  幢 在 油 尖

旺 區 。 截 至  2 0 2 0  年  1 2  月 底 ， 油 尖 旺 區 共

有  2 3 0  張 仍 未 獲 遵 辦 的 渠 務 修 葺 令 。 在  2 0 1 8

年 、 2 0 1 9  年 及  2 0 2 0  年 ， 該 署 就 油 尖 旺 區 內 私

人 樓 宇 發 出 渠 務 修 葺 令 的 個 案 分 別 有  8 7  宗 、

6 4  宗 及  1 4 7  宗 ， 當 中 已 遵 辦 的 分 別 有  5 3  宗 、

4 7  宗 及  9 5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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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上 次 會 議 提 到 一 項 特 別 措 施 ， 即 由 屋 宇 署 委 聘

顧 問 公 司 主 動 為 全 港 大 約 二 萬 幢 樓 高 三 層 以 上

的 住 用 或 綜 合 用 途 私 人 樓 宇 視 察 排 水 管 ， 當 中

有  2  2 2 0  幢 位 於 油 尖 旺 區 。 截 至  2 0 2 1  年  1  月

底 ， 屋 宇 署 的 顧 問 公 司 已 在 全 港 視 察 了

約  3  5 0 0  幢 樓 宇 ， 發 現 部 分 樓 宇 的 外 牆 排 水 管

有 欠 妥 之 處 。 由 於 顧 問 提 交 的 報 告 仍 在 檢 視

中 ， 故 署 方 現 階 段 未 能 提 供 樓 宇 外 牆 排 水 系 統

欠妥情況的統計數字。  

(iii)  政 府 於  2 0 2 1 - 2 2  年 度 財 政 預 算 案 提 到 會 預 留 十

億 元 ， 資 助 超 過  3  0 0 0  幢 差 餉 租 值 不 高 的 老 舊

樓宇 業主，包括「三無大廈」的業主 ， 進行渠管

維修或提升工程。屋宇署會運用《建 築物條例》

下 的 權 力 ， 按 風 險 有 序 地 代 有 關 業 主 進 行 工

程 ， 業 主 亦 可 受 惠 於 資 助 計 劃 。 有 關 資 助 計 劃

的申請及運作安排 將 於稍後公布。  

 

3 9 .  曾 自 鳴 議 員 詢 問 何 偉 權 先 生 剛 才 是 回 應 他 提 呈 的 第

6 / 2 0 2 1 號 文 件 ， 抑 或 是 李 國 權 議 員 提 呈 的 第 4 / 2 0 2 1 號 文

件。  

 

4 0 .  李 傲 然 主 席 詢 問 何 偉 權 先 生 剛 才 的 回 應 是 關 於 續 議

事 項 (二 )抑 或 續 議 事 項 (三 )。 何 偉 權 先 生 剛 才 有 關 外 牆 排

水 管 的 回 應 似 乎 與 續 議 事 項 (三 )有 關 ， 他 請何偉權先生澄

清。  

 

4 1 .  何 偉 權 先 生 回 應 說 ， 全 港 樓 齡 5 0年 或 以 上 的 住 用 或

綜 合 用 途 私 人 樓 宇 的 數 目 及 有 關 《 建 築 物 (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 水 管 裝 置 、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規 例 》 的 修 訂 工 作 屬 第

4 / 2 0 2 1號 文 件 (續 議 事 項 (二 ) )的 回 應 ， 書 面 回 覆 的 其 他 部

分 則 屬 第 6 / 2 0 2 1號 文 件 (續 議 事 項 (三 ) )的 回 應 。 他 為 剛 才

一併補充了有關 第 6 / 2 0 2 1號文件的回覆致歉。  

 

4 2 .  李 傲 然 主 席 建 議 屋 宇 署 日 後 就 不 同 文 件 分 別 提 交 書

面 回 覆 ， 以 便 委 員 翻 查 及 備 存 ， 聯 合 書 面 回 覆 也 可 能 會

為委員帶來不便。  

 

4 3 .  曾 自 鳴 議 員 詢 問 續 議 事 項 (二 )是 否 已 討 論 完 畢 ， 委

員是否可以開始討論續議事項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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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不 會 跳 過 任 何 一 個 議 項 ， 他 會 給 予

委員足夠時間討論 。  

 

4 5 .  曾 自 鳴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 ( i )屋 宇 署 代 表 可 否 再 闡

述 書 面 回 覆 的 內 容 ； 以 及 ( i i )屋 宇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是 否 已 完

全回應委員的提問，署方 又有沒有其他 工作要跟進。  

 

4 6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待 此 議 項 討 論 完 畢 後 ， 他 會 給 予 曾

自 鳴 議 員 足 夠 時 間 處 理 其 提 呈 的 文 件 ， 他 認 為 這 樣 才 算

公允。他詢問曾自鳴議員是否滿意此安排。  

 

4 7 .  曾自鳴議員 表示滿意。  

 

4 8 .  朱 江 瑋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自 疫 情 開 始 以 來 ， 政

府 各 部 門 一 致 認 為 公 布 疫 情 的 消 息 有 礙 防 疫 工 作 ， 引 起

公 眾 不 必 要 的 誤 解 、 揣 測 、 恐 慌 及 不 安 。 他 相 信 在 政 府

工 作 多 年 的 人 士 ， 如 剛 才 稱 自 己 是 退 休 公 務 員 的 該 名 列

席 人 士 就 應 該 不 會 認 同 增 加 政 府 工 作 的 透 明 度 會 引 起 公

眾 不 安 。 在 文 明 社 會 ， 政 策 和 資 訊 愈 公 開 透 明 ， 愈 得 到

香 港 市 民 的 支 持 。 防 疫 工 作 亦 不 是 具 爭 議 性 的 議 題 ， 社

會 大 眾 多 作 討 論 反 而 有 助 政 策 取 得 平 衡 ； ( i i )他 認 為 部 門

應 公 布 確 診 人 士 的 居 住 地 方 及 樓 層 ， 衞 生 署 亦 應 公 布 強

制 檢 測 的 消 息 ， 這 樣 並 不 會 引 起 公 眾 的 誤 解 和 揣 測 。 他

認 為 現 行 政 制 度 權 力 集 中 ， 公 務 員 受 長 官 意 志 支 配 ， 沒

有 發 揮 空 間 ， 才 會 有 此 問 題 出 現 。 因 此 ， 即 使 今 日 環 保

署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 亦 未 必 能 夠 回 應 委 員 的 提 問 ； 以及 ( i i i )

不 透 明 及 封 閉 的 政 策 方 向 才 是 公 眾 不 安 的 原 因 ， 如 主 席

最 後 決 定 發 信 予 部 門 轉 達 委 員 的 意 見 ， 他 希 望 可 以 於 信

中向部門傳遞此信息。  

 

4 9 .  曾 自 鳴 議 員 同 意 李 國 權 議 員 的 看 法 。 市 民 對 疫 情 感

到 恐 慌 、 不 知 所 措 ， 因 此 更 想 得 知 政 府 行 動 背 後 的 原

因 。 政 府 過 去 的 新 聞 公 告 甚 少 提 及 污 水 檢 測 的 情 況 。 另

外 ， 他 提 及 政 府 於 2 0 2 1年 3月 6日 凌 晨 公 布 污 水 檢 測 呈 陽

性 的 大 廈 及 工 作 場 所 名 單 。 雖 然 名 單 內 的 大 廈 均 位 於 天

水 圍 而 並 非 油 尖 旺 區 ， 但 亦 引 起 了 公 眾 的 憂 慮 ， 因 為 該

等 大 廈 包 括 居 屋 ， 而 油 尖 旺 區 有 不 少 不 適 切 房 屋 ， 問 題

或 會 更 嚴 重 。 環 保 署 表 示 不 適 宜 公 布 進 行 污 水 檢 測 的 地

址 、 採 樣 地 點 、 日 期 、 所 涵 蓋 的 大 廈 等 資 料 ， 以 免 引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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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眾 不 必 要 的 誤 解 及 揣 測 ， 但 現 在 公 眾 恐 慌 正 正 是 因 為

資 訊 不 透 明 ， 甚 至 所 住 大 廈 會 突 然 被 封 。 他 認 為 部 門 不

理 解 油 尖 旺 區 居 民 恐 慌 的 原 因 ， 請 主 席 協 助 委 員 跟 進 有

關事宜。  

 

5 0 .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 ( i )污 水 檢 測 的 結

果 有 機 會 滯 後 和 不 準 確 。 他 認 為 引 致 污 水 檢 測 呈 陽 性 的

確 診 者 早 已 送 往 醫 院 接 受 治 療 ， 污 水 樣 本 只 是 因 為 其 排

泄 物 才 會 呈 陽 性 ， 可 見 污 水 檢 測 的 結 果 未 能 反 映 事 實 ；

以 及 ( i i )認 為 如 政 府 公 布 各 項 防 疫 措 施 的 細 節 ， 會 令 市 民

較為安心。  

 

[註 ︰ 由 於 政 府 認 為 上 段 討 論 內 容 有 部 分 不 符 合 《 區 議 會

條例》訂明的區議會職能， 有關內容不作記錄 。 ]  

 

5 1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環 保 署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 令 他 感

到 憤 怒 。 他 個 人 希 望 續 議 ， 但 他 亦 詢 問 李 國 權 議 員 是 否

同意。  

 

5 2 .  李 國 權 議 員 回 覆 說 ， 雖 然 他 是 文 件 提 呈 人 ， 但 應 否

續 議 應 交 由 眾 委 員 決 定 。 他 建 議 如 續 議 此 議 項 ， 應 重 新

審 視 邀 請 哪 些 部 門 派 員 出 席 ， 因 為 屋 宇 署 已 就 相 關 議 項

作出回覆。  

 

5 3 .  朱 江 瑋 議 員 詢 問 李 傲 然 主 席 ， 如 環 保 署 拒 絕 派 員 出

席 下 次 會 議 ， 是 否 需 要 再 續 議 此 議 項 ， 直 至 本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完 結 。 他 理 解 主 席 對 部 門 不 願 公 開 資 訊 及 不 合 作 感

到憤怒，但他亦想得知主席往後的安排。  

 

5 4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他 已 記 錄 剛 才 討 論 的 重 點 。 他 會 先

請 委 員 發 表 意 見 ， 才 說 出 他 的 見 解 和 建 議 。 由 於 環 保 署

在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 “環 工 會 ” )有 常 設 代 表 ， 他

不 排 除 在 環 工 會 會 議 向 環 保 署 提 出 質 詢 ， 或 者 請 李 國 權

議 員 向 區 議 會 大 會 提 呈 文 件 ， 再 由 他 於 大 會 跟 進 。 如 環

保署仍拒絕派員 出席有關會議，他會在其他場合跟進。  

 

5 5 .  朱 江 瑋 議 員 詢 問 李 傲 然 主 席 ， 如 環 保 署 拒 絕 派 員 出

席下次會議，是否需要 再續議此議項。  

 

56.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如 環 保 署 仍 拒 絕 派 員 出 席 ， 他 將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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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次 會 議 再 請 委 員 決 定 應 否 續 議 。 他 請 秘 書 處 於 會 議 記

錄 中 記 下 政 府 部 門 沒 有 回 應 委 員 的 意 見 ， 並 去 信 邀 請 環

保 署 派 員 出 席 下 次 會 議 。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續 議 此

議 項 ， 眾 無 異 議 。 主 席 請 秘 書 協 助 草 擬 信 件 ， 再 次 邀 請

環保署派員出席 。  

 

(會後補註：  主席已於 2 0 2 1 年 4 月 2 9 日以房屋 會名義致

函 環保署 (附件六 )，表達委員 的意見。 )  

 
 

議項六：  續議事項 (三 )  

跟進查詢「防疫抗疫基金」委聘顧問公司檢查外牆

排水管事宜  

(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6/2021  號文件 )  

 

5 7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 屋 宇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四 )已 於

會 前 送 交 各 位 委 員 參 閱 。 他 繼 而 歡 迎 屋 宇 署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 F 1何 偉 權 先 生 和 高 級 屋 宇 測 量 師 /防 火 規 格 5鄭 金 明

先生。  

 

5 8 .  曾 自 鳴 議 員 表 示 他 已 參 閱 屋 宇 署 就 第 4 / 2 0 2 1 及

6 / 2 0 2 1號 文 件 的 合 併 書 面 回 覆 ， 但 希 望 該 署 再 作 詳 細 補

充 。 他 最 關 心 的 是 樓 宇 外 牆 排 水 系 統 欠 妥 的 情 況 ， 但 屋

宇 署 的 回 覆 似 乎 並 無 交 代 。 他 原 本 打 算 透 過 文 件 的 質 詢

了 解 油 尖 旺 區 的 情 況 ， 並 整 合 部 門 的 回 覆 以 便 跟 進 。 他

對 部 門 的 回 應 表 示 失 望 。 署 方 在 回 覆 中 表 示 會 優 先 視 察

被 納 入 強 制 檢 測 公 告 的 大 廈 ， 以 及 位 處 指 定 區 域 的 其 他

大 廈 。 他 欲 知 指 定 區 域 是 否 指 佐 敦 、 尖 沙 咀 樂 道 一 帶 及

華 園 大 廈 等 曾 被 納 入 強 制 檢 測 公 告 的 處 所 。 然 而 ， 署 方

的 書 面 回 覆 似 乎 較 為 含 糊 ， 他 不 肯 定 署 方 的 目 標 區 域 為

何。另外，他欲知署方 決定目標區域的準則為何。  

 

5 9 .  李 傲 然 主 席 詢 問 曾 自 鳴 議 員 是 否 需 要 屋 宇 署 口 頭 或

以 書 面 交 代 行 動 的 細 節 ， 包 括 以 什 麼 準 則 釐 定 視 察 大 廈

的先後次序。  

 

6 0 .  曾 自 鳴 議 員 稱 是 。 另 外 ， 他 於 題 述 文 件 第 二 及 第 四

條 問 題 曾 向 署 方 查 詢 在 視 察 行 動 中 ， 署 方 所 檢 視 到 的 樓

宇 外 牆 及 單 位 內 排 水 系 統 欠 妥 的 情 況 ， 以 及 油 尖 旺 區 內

已視察的大廈數目 ，但屋宇署沒有正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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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  何 偉 權 先 生 回 應 說 ， 署 方 於 書 面 回 覆 第 四 段 提 及 ，

此 特 別 措 施 涉 及 全 港 大 約 二 萬 幢 樓 高 三 層 以 上 的 住 用 或

綜 合 用 途 私 人 樓 宇 ， 其 中 有 2  2 0 0幢 位 於 油 尖 旺 區 。 截 至

2 0 2 1年 1月 底 ， 屋 宇 署 的顧問公司已在全港視察了約 3  5 0 0

幢 樓 宇 。 署 方 在 視 察 後 初 步 發 現 部 分 樓 宇 的 外 牆 排 水 管

有 欠 妥 之 處 ， 包 括 滲 漏 、 破 爛 或 錯 駁 。 除 以 上 資 料 外 ，

由 於 署 方 正 整 理 顧 問 公 司 的 報 告 ， 因 此 現 階 段 暫 時 未 能

提 供 大 廈 外 牆 排 水 管 欠 妥 的 各 類 情 況 的 數 字 。 如 有 進 一

步資料，他會提 交委員參閱。  

 

6 2 .  曾 自 鳴 議 員 認 為 署 方 未 有 正 面 回 應 他 的 問 題 。 他 並

非 要 求 署 方 於 此 刻 交 出 詳 細 報 告 ， 他 相 信 署 方 已 在 視 察

過 程 中 記 錄 樓 宇 外 牆 排 水 管 的 欠 妥 之 處 ， 而 在 視 察 大 廈

時 亦 應 有 優 次 準 則 ， 只 是 部 門 不 願 分 享 優 次 準 則 。 他 不

理 解 為 何 署 方 不 願 透 露 有 關 資 訊 ， 他 表 示 希 望 部 門 和 委

員坦誠交流。  

 

6 3 .  何 偉 權 先 生 回 應 說 ， 指 定 區 域 的 樓 宇 刊 於 政 府 公

告 ， 公 眾 亦 可 得 知 ， 署 方 會 優 先 視 察 油 尖 旺 區 被 納 入 強

制 檢 測 公 告 的 大 廈 。 他 暫 時 未 有 油 尖 旺 區 及 指 定 區 域 內

已 視 察 大 廈 的 數 字 ， 如 有 進 一 步 資 料 ， 他 會 提 交 予 委 員

參閱。  

 

(會後補註：  屋宇署 於會後所提交的補充資料已於 2 0 2 1 年

5 月 7 日電郵予委員 (附件七 )。 )  

 

6 4 .  李 傲 然 主 席 說 ， 油 尖 旺 區 舊 樓 林 立 ， 加 上 疫 情 的 出

現 ， 有 關 議 項 實 為 委 員 和 公 眾 關 心 的 事 宜 。 即 使 疫 情 有

放 緩 的 跡 象 ， 亦 不 應 掉 以 輕 心 。 他 請 屋 宇 署 盡 快 將 資 料

交予委員參閱。  

 

6 5 .  曾 自 鳴 議 員 建 議 續 議 本 議 項 ， 委 員 在 收 到 屋 宇 署 的

回覆後可於下次會議中再決定 是否 需要跟進。  

 

6 6 .  朱 子 洛 議員 詢問主席會否合併續議事項 (二 )及 (三 )，

以免下次會議有太多續議事項。  

 

6 7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這 兩 個 議 項 的 討 論 重 心 不 同 ， 合 併

對 提 呈 文 件 的 委 員 並 不 公 平 。 他 認 為 如 環 保 署 及 屋 宇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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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 提 交 的 回 覆 能 夠 回 應 委 員 的 提 問 ， 則 委 員 在 下 次 會

議毋須花太多時間跟進 這兩個續議事項 。  

 

6 8 .  李 傲 然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續 議 此 議 項 ， 眾 無 異

議 。 主 席 感 謝 屋 宇 署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 並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項。  

 

 

議項七：  有關要求房屋署豁免海富苑公屋的租金  

(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8/2021  號文件 )  

 

6 9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 房 屋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八 )已 於

會 前 送 交 各 委 員 參 閱 。 他 繼 而 歡 迎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西九龍及西貢十一 )梁國薇女士。  

 

7 0 .  余 德 寶 議 員 簡 述 文 件 內 容 。 他 提 到 政 府 去 年 決 定 向

公 屋 租 戶 提 供 兩 個 月 租 金 寬 免 ， 即 寬 免 去 年 9月 及 今 年 9

月 的 租 金 。 然 而 ， 不 少 市 民 向 他 反 映 自 己 因 為 疫 情 而 失

業 超 過 半 年 ， 無 力 負 擔 租 金 。 他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提 早 向 公

屋 租 戶 提 供 租 金 寬 免 ， 為 因 疫 情 失 業 的 市 民 提 供 援 助 ，

讓 生 活 在 水 深 火 熱 中 的 市 民 喘 一 口 氣 。 他 明 白 在 座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未 必 能 即 時 回 應 他 的 建 議 ， 但 他 亦 希 望 有 關 代

表可以代為向所屬部門反映。  

 

7 1 .  梁 國 薇 女 士 感 謝 余 德 寶 議 員 提 出 有 關 建 議 ， 並 表 示

會向有關部門反映。  

 

7 2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李 傲 然 主 席 感 謝 房 屋 署 代 表

參與討論，並宣布結束討論此議項。  

 
 

議項八：  要求延續及改善「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支援三無大廈及新成立法團管理大廈事務  

(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9/2021  號文件 )  

 

7 3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 民 政 總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九 )已

於 會 前 送 交 各 委 員 參 閱 。 他 繼 而 歡 迎 民 政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大廈管理 )盧偉文女士 。  

 

7 4 .  李 國 權 議 員 簡 述 文 件 內 容 。 他 表 示 「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  18  - 

顧問服務計劃」快將完結， 但市民仍有問題尚待解決。區

議 員 對 大 廈 管 理 工 作 的 了 解 自 是 不 及 專 業 顧 問 ， 他 希 望

得知此計劃會否延續。  

 

7 5 .  盧偉文女士 回應如下︰  

 

(i)  政 府 在 大 廈 管 理 方 面 擔 當 推 動 者 的 角 色 ， 並 以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鼓 勵 業 主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法 團 ” )。 政 府 會 提 供 支 援 ， 協 助 業 主 履 行 大

廈管理的責任。  

(ii)  「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 在  2 0 1 1  年  1 1

月推出，並於 2 0 2 0 年 1 2 月完結。該計劃一共有

三期， 目標是為「三無大廈」及法團停止運作的

大 廈 提 供 支 援 。 政 府 透 過 該 計 劃 委 聘 物 業 管 理

公司 ，協助業主處理大廈管理的事宜。  

(iii)  有 意 參 與 該 計 劃 的 業 主 可 提 交 申 請 ， 民 政 處 及

區 議 員 也 會 提 名 有 需 要 的 大 廈 參 與 該 計 劃 。 受

惠大廈 須符合下列條件： 屬樓齡 3 0 年或以上的

住 宅 或 綜 合 用 途 (商 住 兩 用 )大 廈 ， 住 宅 單 位 每

年 的 平 均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不 高 於  1 6 2 , 0 0 0  元 ， 尚

未 成 立 法 團 或 已 成 立 法 團 但 其 管 理 委 員 會 已 停

止 運 作 ， 以 及 公 用 部 分 失 修 或 破 損 而 須 進 行 保

養及維修工程。  

(iv)  計 劃 完 結 後 ， 有 不 少 居 民 向 民 政 總 署 表 示 十 分

支 持 該 計 劃 ， 因 此 民 政 總 署 考 慮 將 該 計 劃 恆 常

化 。 民 政 總 署 現 正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 汲 取 過 往 三

期 計 劃 的 經 驗 ， 盡 快 推 出 恆 常 的 顧 問 服 務 計

劃，以配合業主的需要。  

(v)  油 尖 旺 區 有  8 7 2  幢 目 標 大 廈 受 惠 於 該 計 劃 ， 該

計 劃 亦 提 供 了 超 過  1 2 0  次 大 廈 管 理 培 訓 予 業

主、 居民聯絡大使及法團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vi)  除 了 該 計 劃 外 ，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民 政 總 署 亦

不 時 舉 辦 講 座 及 課 程 ， 讓 業 主 增 加 大 廈 管 理 知

識 。 剛 才 有 委 員 提 到 「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 已 於  2 0 2 0  年  1 2  月 完 結 ， 然 而 民 政 處 的

大 廈 管 理 小 組 會 一 如 以 往 為 業 主 提 供 支 援 及 服

務 ， 包 括 探 訪 私 人 大 廈 業 主 、 推 廣 良 好 的 大 廈

管 理 方 法 、 協 助 業 主 成 立 法 團 ， 以 及 在 會 議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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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援服務。  

(vii)  如 委 員 在 揀 選 目 標 大 廈 及 加 強 培 訓 方 面 有 意

見，民政總署檢討時也會一併考 慮。  

(viii)  民政總署現透過「法團諮詢服務計劃」，委聘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為 法 團 提 供 免 費 的 大 廈 管 理 諮 詢 服

務 和 建 議 。 民 政 處 的 大 廈 管 理 聯 絡 小 組 會 提 名

有 需 要 的 大 廈 參 與 該 計 劃 ， 希 望 業 主 在 過 渡 期

間也能使用專業的顧問服務。  

 

7 6 .  李 國 權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 ( i )民 政 總 署 檢 討 的 進 度

如 何 ； ( i i )民 政 總 署 何 時 完 成 檢 討 ； ( i i i )民 政 總 署 計 劃 於

何 時 推 出 恆 常 化 的 「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 ； ( i v )  

民 政 總 署 是 否 須 待 檢 討 完 畢 後 才 會 將 計 劃 恆 常 化 ； 以 及

( v )曾參與「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的大廈能否 在計

劃 恆 常 化 後 再 次 參 與 。 雖 然 有 部 分 大 廈 的 業 主 透 過 該 計

劃 獲 得 專 業 人 士 協 助 ， 但 仍 有 部 分 大 廈 的 年 老 業 主 無 力

處 理 大 廈 管 理 事 務 ， 需 要 長 期 依 靠 專 業 顧 問 的 協 助 。 他

請署方考慮讓有需要的 業主再次參與 計劃。  

 

7 7 .  盧 偉 文 女 士 回 應 說 ， 民 政 總 署 正 全 面 檢 討 該 計 劃 ，

籌 備 工 作 亦 進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 預 計 今 年 應 可 推 出 有 關 服

務 ， 但 她 目 前 未 有 具 體 細 節 可 以 提 供 。 受 資 源 所 限 ， 過

往 三 期 計 劃 的 參 與 大 廈 均 不 會 重 複 。 然 而 ， 該 計 劃 推 行

已 有 十 年 ， 按 理 來 說 ， 有 需 要 的 目 標 大 廈 應 已 接 受 有 關

服 務 。 一 般 而 言 ， 署 方 會 按 資 源 分 配 釐 定 需 要 服 務 的 目

標 大 廈 的 優 次 。 部 分 曾 受 惠 於 此 計 劃 的 大 廈 業 主 應 感 受

到 委 聘 公 司 管 理 的 好 處 ， 因 此 也 有 大 廈 接 受 服 務 後 ， 開

始自行委聘管理公司協助 處理大廈 管理事宜。  

 

7 8 .  李 國 權 議 員 請 盧 偉 文 女 士 向 民 政 總 署 轉 達 他 的 意

見 。 他 明 白 從 未 接 受 該 服 務 或 未 成 立 法 團 的 大 廈 應 可 優

先 享 用 該 服 務 ， 但 始 終 有 部 分 大 廈 依 靠 該 計 劃 維 持 正 常

運 作 ， 民 政 總 署 可 考 慮 撥 出 部 分 資 源 予 該 類 大 廈 。 他 請

該 署 在 審 核 申 請 資 格 時 施 加 條 件 ， 以 篩 選 出 真 正 有 需 要

的大廈。  

 

7 9 .  李 傲 然 主 席 請 盧 偉 文 女 士 向 民 政 總 署 反 映 須 為 此 計

劃撥出更多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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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  曾 自 鳴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見 ： ( i )民 政 總 署 檢 討

「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 及 將 計 劃 恆 常 化 的 時 間

表 ， 例 如 將 於 第 幾 季 或 何 月 完 成 檢 討 ； ( i i )該 計 劃 已 推 行

十 年 ， 民 政 處 應 了 解 各 幢 大 廈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 他 建 議 處

方 採 取 具 體 的 行 動 以 跟 進 所 發 現 的 問 題 ； 以 及 ( i i i )如民政

處發現大廈大部分 的業主都是長者，會否重點 跟進 。  

 

8 1 .  盧偉文女士 回應如下︰  

 

(i)  她會向 民政總署轉達議員的意見。  

(ii)  目 前 未 有 檢 討 及 推 行 計 劃 的 時 間 表 。 新 計 劃 規

模 較 大 ， 民 政 總 署 進 行 招 標 亦 費 時 ， 未 必 可 以

確 定 整 個 招 標 程 序 所 需 的 時 間 ， 但 她 預 計 檢 討

工作會在本年內完成。  

(iii)  除 了 題 述 計 劃 的 目 標 大 廈 外 ， 民 政 處 的 大 廈 管

理 小 組 亦 有 為 其 他 大 廈 提 供 服 務 。 民 政 總 署 現

透過「法團諮詢服務計劃」為有需要的大廈 提供

支 援 ， 讓 業 主 能 透 過 此 計 劃 使 用 專 業 的 顧 問 服

務 。 民 政 處 亦 有 一 直 與 參 與 此 計 劃 的 大 廈 聯

絡 ， 檢 視 其 使 用 服 務 的 情 況 ， 並 在 有 需 時 提 供

適切的援助。  

 

8 2 .  李 傲 然 主 席 感 謝 民 政 處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 他 請 盧 偉 文

女 士 向 民 政 總 署 轉 達 委 員 的 意 見 ， 並 表 示 希 望 署 方 能 夠

調撥更多資源予 地區大廈，並結束討論此議項。  

 

 

議項九：  關注租務管制落實進度及執行細節  

(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0/2021  號文件 )  

 

(備註 :請參閱附件十 )  

 

議項十：  關注行政長官考慮修例，賦權消防處和屋宇署以

收費方式為舊樓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1 1 / 2 0 2 1  號

文件 )  
 

議項十一：  
 

跟進查詢舊式樓宇消防安全事宜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1 2 / 2 0 2 1  號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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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 議 項 十 及 十 一 均 關 於 樓 宇 消 防 問

題 ， 他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同 意 合 併 討 論 ， 眾 無 異 議 。 主 席 續

說 ， 消 防 處 和 屋 宇 署 就 第 1 1 / 2 0 2 1號 及 第 1 2 / 2 0 2 1號 文 件 的

書 面 回 覆 (附 件 十 一 及 十 二 )已 在 會 前 發 送 予 委員閱覽 。他

繼而歡迎︰  

 

(a)  消 防 處 尖 東 消 防 局 局 長 李 浩 賢 先 生 、 助 理 消 防

區長 (樓宇改善課 ) 2 吳樹榮先生 和高級消防隊長

(樓宇改善課 ) 2 陳永達先生 ；  

(b)  屋 宇 署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 F 1  何 偉 權 先 生 和 高 級

屋宇測量師 /防火規格 5 鄭金明先生；以及  

(c)  民政處高級聯絡主任 (大廈管理 )盧偉文女士 。  

 

8 4 .  朱 慧 芳 議 員 補 充 第  1 1 / 2 0 2 1  號 文 件 的 內 容 。 她 表 示

現 時 業 主 須 自 行 支 付 消 防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的 費 用 ， 但 部 分

「三無大廈」無力負擔 。她欲知除了屋宇署及 消防處 所提

供 的 技 術 及 財 政 支 援 外 ， 其 他 部 門 可 否 為 有 關 業 主 提 供

支援。  

 

8 5 .  李 傲 然 主 席 認 為 部 門 現 時 手 上 只 有 初 步 資 料 ， 今 日

未 必 能 回 應 朱 慧 芳 議 員 的 提 問 ， 但 他 鼓 勵 朱 慧 芳 議 員 繼

續跟進。  

 

8 6 .  曾 自 鳴 議 員 補 充 第  1 2 / 2 0 2 1  號 文 件 的 內 容 。 他 表

示 ︰ ( i )林 健 文 議 員 及 朱 江 瑋 議 員 的 選 區 各 自 在 上 星 期 六

及 今 日 均 發 生 火 警 ， 林 健 文 議 員 選 區 內 的 火 警 涉 事 大 廈

為 舊 式 樓 宇 ， 他 欲 知 該 些 樓 宇 是 否 有 關 部 門 的 巡 察 目

標 ； 以 及 ( i i ) 據 他 所 知 ， 有 關 火 警 的 起 火 原 因 是 電 線 短

路 ， 但 他 希 望 署 方 提 供 更 多 個 案 資 訊 及 背 景 資 料 以 便 委

員 跟 進 ， 例 如 該 大 廈 的 法 團 主 席 年 老 未 能 處 理 大 廈 管 理

事務等。他指部門的 書面回覆沒有 提供該等資料 。  

 

8 7 .  盧 偉 文 女 士 回 應 說 ， 處 理 大 廈 的 管 理 及 維 修 事 宜 是

業 主 的 責 任 ， 民 政 處 擔 當 推 動 者 的 角 色 ， 協 助 業 主 尋 求

適 切 的 支 援 。 如 業 主 接 獲 有 關 指 示 後 不 懂 得 如 何 遵 辦 ，

民 政 處 會 協 助 業 主 向 屋 宇 署 尋 求 支 援 。 民 政 處 亦 會 積 極

協助「三無大廈」籌組法團，因為只有法人組織才能處理

大廈管理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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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  吳樹榮先生 回應如下︰  

 

(i)  《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例》 (第 5 7 2 章 )已實施了

一 段 時 間 ， 消 防 處 一 直 在 財 政 和 技 術 方 面 為 市

民 提 供 不 少 支 援 ， 政 府 亦 推 出 了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資 助 計 劃 。 消 防 處 留 意 到 仍 有 部 分 市 民 未

能 遵 辦 有 關 指 示 ， 有 鑑 於 此 ， 消 防 處 在 年 初 成

立 了 樓 宇 改 善 策 略 辦 公 室 ， 專 責 檢 討 改 善 舊 式

樓宇消防安全的策略，包括相關《條例》修改的

研究工作 。  

(ii)  就 新 填 地 街 火 警 一 事 ， 新 填 地 街  2 6 0  號 和  2 6 4

號 的 唐 樓 於  1 9 6 4  年 落 成 ， 基 本 的 消 防 設 施 只

有乾喉 。由於在 1 9 8 7 年 3 月 1 日之前落成或首

次 遞 交 圖 則 的 商 住 及 住 宅 樓 宇 均 受 法 例

第  5 7 2  章 規 管 ， 因 此 有 關 唐 樓 亦 是 目 標 樓 宇 之

一 。 處 方 會 一 直 跟 進 相 關 的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作。  

 

8 9 .  鄭 金 明 先 生 回 應 說 ， 屋 宇 署 現 正 和 消 防 處 研 究 修 訂

《 消 防 安 全 (建 築 物 )條 例 》 ， 並 期 望 透 過 有關法例賦 權屋

宇署和消防處代 沒有能力符合《條例》要求 的舊 樓業主進

行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作 ，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向 他 們 收 回 有 關 費

用 。 政 府 正 參 考 其 他 法 例 的 類 似 機 制 和 實 施 情 況 ， 並 盡

力 解 決 當 中 的 法 律 和 執 行 問 題 ， 期 望 可 在 今 年 下 半 年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 從 而 制 訂 合 適 的 機 制 ， 修 改 法 例 以 授 權 有

關部門進行相關工作 。  

 

9 0 .  曾 自 鳴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和 查 詢 ： ( i )他 明 白 新 填 地

街 2 6 0號 的 唐 樓 屬 於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的 目 標 樓 宇 ， 惟 想 確

認 該 樓 宇 是 否 將 於 第 二 階 段 巡 查 的 1 3 0幢 樓 宇 之 一 ， 即 要

待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完 成 第 一 階 段 巡 查 後 才 會 檢 視 ； ( i i )他

質 疑 需 要 巡 查 的 舊 樓 不 止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所 提 供 的 數

目 ， 詢 問 是 否 有 部 分 舊 樓 已 遵 辦 有 關 指 示 ， 因 此 不 屬 於

目 標 樓 宇 ； 以 及 ( i i i )現 時 對 「 三 無 大 廈 」 及 停 止 運 作的法

團 的 所 屬 大 廈 提 供 的 支 援 會 否 不 足 ， 民 政 處 又 可 否 為 有

關樓宇提供援助 。  

 

9 1 .  朱 慧 芳 議 員 表 示 ， 消 防 處 的 書 面 回 覆 指 油 尖 旺 區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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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 9 0幢 目 標 樓 宇 ， 處 方 亦 已 向 其 中 1 0 9幢 發 出 消 防 火 警

通 知 書 。 在 確 認 修 例 之 前 ， 未 有 遵 辦 消 防 火 警 通 知 書 的

大廈仍有潛在危險 ，她詢問部門 會如何跟進。  

 

9 2 .  吳樹榮先生 回應如下︰  

 

(i)  《 消 防 安 全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5 7 2  章 )在  2 0 0 7

年 生 效 後 ， 消 防 處 分 兩 個 階 段 進 行 巡 查 ， 首 階

段 涵 蓋  1 0  5 0 0  幢 綜 合 用 途 樓 宇 ， 第 二 階 段 則 包

括  3  0 0 0  幢 舊 式 住 宅 樓 宇 。 第 一 階 段 巡 查 完 成

後 ， 第 二 階 段 就 會 開 始 。 現 時 消 防 處 仍 在 進 行

第 一 階 段 巡 查 。 截 至  2 0 2 0  年  1 2  月 底 ， 處 方 已

巡查  9  7 1 7  幢目標樓宇，並向 其中 8  6 2 5 幢發出

指示。  

(ii)  截 至  2 0 2 0  年  1 2  月 底 ， 該 處 已 巡 查 油 尖 旺 區 內

1  8 6 6 幢目標樓宇，並向  1  6 7 4  幢目標樓宇發出

指示，其中  6 6  幢已遵辦 有關指示。  

(iii)  新 填 地 街  2 6 0  號 的 唐 樓 屬 於 綜 合 用 途 樓 宇 ， 該

處 已 於 早 前 初 步 完 成 巡 查 ， 並 會 一 直 跟 進 相 關

的消防安全改善工作 。  

(iv)  委員查詢 1 9 6 1 年前落成的住 用及商住 用途樓宇

的 巡 查 行 動 。 油 尖 旺 區 約 有  2 0 0  多 幢 目 標 樓 宇

有潛在火警危險。截至 2 0 2 1 年 2 月 2 8 日，該處

已 發 出  1 0 9  張 「 消 除 火 警 危 險 通 知 書 」 ， 另 有

兩宗 檢控個案。該處 會繼續跟進餘下個案 。  

 

9 3 .  盧 偉 文 女 士 回 應 曾 自 鳴 議 員 就 支 援 「 三 無 大 廈 」 及

停止運作的法團的提問 ︰  

 

(i)  消 防 處 向 樓 宇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後 ， 也 會 發 便

箋 予 民 政 總 署 ， 因 此 民 政 處 亦 有 該 便 箋 的 副

本。民政處會 向「三無大廈」的住戶發送相關 呼

籲 信 件 ， 並 鼓 勵 住 戶 聯 絡 民 政 處 ， 以 便 協 助 業

主成立法團以遵辦 指示 。  

(ii)  由於「三無大廈」的住戶或許是租戶，因此 大廈

在 遵 辦 指 示 方 面 可 能 會 遇 上 困 難 。 現 時 政 府 的

處 理 方 法 有 兩 種 ， 第 一 種 是 先 由 消 防 處 發 出 指

示 ， 要 求 業 主 處 理 ； 另 一 種 方 法 是 政 府 會 透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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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助 或 貸 款 計 劃 ， 鼓 勵 業 主 盡 快 處 理 有 關 事

宜 。 民 政 處 則 負 責 呼 籲 或 游 說 工 作 ， 敦 促 業 主

成 立 法 團 處 理 有 關 事 務 。 至 於 法 團 停 止 運 作 可

能 是 因 為 成 員 年 紀 較 大 ， 因 此 沒 有 再 召 開 會 議

處 理 大 廈 管 理 事 務 ， 為 遵 辦 指 示 帶 來 困 難 。 民

政 處 也 會 協 助 詢 問 業 主 是 否 有 意 成 為 法 團 成

員。如有人牽頭，相信也有機會重啟法團。  

(iii)  法 團 是 法 人 組 織 ， 成 立 或 重 啟 後 須 於 土 地 註 冊

處 登 記 及 註 冊 。 民 政 處 會 提 供 協 助 ， 但 她 強 調

必須要有業主願意牽頭才能成事。  

 

9 4 .  李 傲 然 主 席 理 解 民 政 處 在 現 行 法 例 下 的 權 力 有 限 。

據 委 員 觀 察 所 得 ， 區 內 不 少 法 團 並 不 活 躍 ， 推 動 有 關 法

團 處 理 大 廈 管 理 事 務 也 有 不 少 困 難 。 他 建 議 民 政 處 提 供

更 多 資 源 和 誘 因 推 動 法 團 運 作 ， 並 推 行 宣 傳 和 教 育 工

作 。 他 希 望 民 政 處 接 納 他 的 意 見 ， 並 向 民 政 總 署 反 映 應

調 撥 更 多 資 源 處 理 有 關 事 宜 ， 改 善 區 內 法 團 的 運 作 情

況。如有需要，他相信委員也樂意提供協助。  

 

9 5 .  鄭 金 明 先 生 回 應 說 ， 在 舊 樓 遵 辦 指 示 方 面 ，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除 了 轉 介 沒 有 法 團 的 樓 宇 予 民 政 總 署 協 助 成 立

法 團 外 ， 屋 宇 署 亦 會 安 排 駐 屋 宇 署 的 社 工 支 援 服 務 隊 向

有 需 要 人 士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協 助 ， 包 括 協 調 有 需 要 的 大 廈

居 民 進 行 所 需 工 程 ， 或 協 助 其 申 請 合 適 的 財 政 資 助 。 另

外 ， 個 案 主 任 也 很 樂 意 解 答 居 民 接 獲 指 示 後 遇 到 的 各 種

問題。  

 

9 6 .  朱 江 瑋 議 員 說 ， 市 區 重 建 局 ( “市 建 局 ” )及 政 府 部 門

的 代 表 曾 於 其 他 會 議 提 及 一 項 新 政 策 ， 實 施 方 式 類 似 驗

窗、驗樓及樓宇維修計劃，內容是如「三無大廈」未能遵

辦 有 關 指 示 ， 政 府 可 委 託 承 建 商 先 代 為 處 理 ， 然 後 再 向

有 關 人 士 收 取 費 用 。 他 詢 問 消 防 處 有 沒 有 進 一 步 消 息 及

打 算 如 何 執 行 該 政 策 ， 是 否 會 委 託 屋 宇 署 的 承 建 商 處

理，並將於何時公布有關細節。  

 

9 7 .  李 國 權 議 員 相 信 大 家 均 認 同 委 託 外 判 承 建 商 處 理

「三無大廈」未能遵辦的 指示有其 必要，但始終有些大廈

未 能 申 請 資 助 和 撥 款 。 他 估 計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資 助 計

劃 有 資 源 剩 餘 ， 並 建 議 在 推 行 該 計 劃 時 參 考 樓 宇 更 新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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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的 處 理 方 法 ， 即 如 大 廈 沒 有 成 立 法 團 ， 不 論 有 沒 有

社 工 隊 協 助 ， 獨 立 住 戶 均 可 申 請 資 助 。 他 估 計 如 政 府 介

入 有 關 個 案 ， 或 會 收 取 附 加 行 政 費 ， 因 此 他 建 議 政 府 提

供 資 助 減 輕 住 戶 的 負 擔 。 雖 然 在 座 的 部 門 代 表 未 必 能 即

時 回 應 有 關 提 議 ， 但 他 認 為 這 是 業 主 決 定 是 否 遵 辦 指 示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因 此 政 府 有 必 要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調 撥 資

源予此方面。  

 

9 8 .  曾 自 鳴 議 員 說 ， 1  6 7 4幢 接 獲 指 示 的 目 標 樓 宇 之 中 只

有 6 6幢 遵 辦 指 示 ， 情 況 令 人 憂 慮 。 他 詢 問 樓 宇 未 有 遵 辦

有 關 指 示 是 因 為 業 主 沒 有 能 力 遵 辦 、 刻 意 無 視 指 示 ， 抑

或有其他原因。他詢問民政處會 否跟進。  

 

9 9 .  朱 慧 芳 議 員 表 示 ， 她 提 呈 文 件 的 原 因 是 留 意 到 區 內

舊 樓 有 不 少 問 題 ， 雖 然 修 例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中 ， 但 有 關 法

例 或 許 仍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才 能 正 式 實 施 。 李 國 權 議 員 提 到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資 助 計 劃 有 資 源 剩 餘 ， 既 然 政 府 會 向

該 計 劃 注 資 3 5億 元 ， 她 問 能 否 撥 出 資 源 讓 住 戶 添 置 簡 單

的 消 防 工 具 ， 在 完 成 修 例 前 給 予 市 民 一 些 基 本 保 護 設

備 。 她 希 望 官 員 聆 聽 她 的 意 見 ， 並 在 制 定 政 策 前 考 慮 委

員的意見。  

 

(會後補註：  消防處於 所提交的補充資料已於 2 0 2 1 年 5 月

7 日電郵予委員 (附件 十三 )。 )  

 

1 0 0 .  盧偉文女士 回應如下︰  

 

(i)  有 法 團 向 她 反 映 遵 辦 指 示 需 時 甚 久 ， 甚 至 可 能

要 花 上 數 年 ， 原 因 是 有 多 項 細 節 需 要 業 主 開 會

商 討 ， 如 決 定 承 辦 商 等 。 業 主 亦 須 等 待 圖 則 獲

得批核，才能安排承辦商動工。  

(ii)  民 政 總 署 設 立 了 一 個 一 站 式 平 台 ， 透 過 講 座 於

每 月 在 不 同 地 區 為 有 需 要 的 業 主 提 供 資 訊 。 消

防 處 、 屋 宇 署 等 部 門 也 會 安 排 代 表 向 出 席 人 士

講 解 遵 辦 指 示 時 需 要 注 意 的 地 方 。 有 興 趣 或 需

要 遵 辦 指 示 的 業 主 可 出 席 ， 相 信 對 於 跟 進 有 關

指示 會有所幫助。  

 

1 0 1 .  李 傲 然 主 席 說 ， 部 分 業 主 未 必 願 意 主 動 承 擔 管 理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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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的責任，希望盧偉文女士明白。  

 

1 0 2 .  吳樹榮先生 回應如下︰  

 

(i)  業 主 沒 有 遵 辦 指 示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統 籌 問 題 ， 消

防 處 會 將 沒 有 法 團 的 大 廈 名 單 交 予 民 政 總 署 。

在 技 術 方 面 ， 消 防 處 推 行 了 一 些 便 利 措 施 ， 例

如 三 層 或 以 下 的 樓 宇 可 安 裝 折 衷 式 喉 轆 系 統 ，

以 及 降 低 對 四 層 或 以 上 樓 宇 的 消 防 水 缸 容 量 要

求。  

(ii)  就 財 政 支 援 方 面 ， 為 協 助 私 人 樓 宇 業 主 保 養 及

維 修 其 樓 宇 ， 政 府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及 市 建 局 一

直 為 有 需 要 的 業 主 提 供 多 項 財 政 支 援 計 劃 ， 包

括「樓宇安全貸款計劃」、「有需要人士維修自

住物業津貼計劃」等。  

(iii)  處 方 留 意 到 由 於 舊 樓 業 主 的 特 質 和 管 理 、 組 織

能力的局限，仍然有不少樓宇，例如屬「三無大

廈」，有待完成《條例》要求。 消防處及有關部

門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聽 取 社 會 不 同 界 別 的 意 見 及 了

解 他 們 的 關 注 ， 從 而 制 訂 代 業 主 進 行 消 防 安 全

改善工程的機制 。  

 

1 0 3 .  李 傲 然 主 席 詢 問 消 防 處 會 否 在 地 區 宣 傳 樓 宇 改 善 策

略 辦 公 室 的 工 作 ， 如 派 發 單 張 、 海 報 等 ， 又 或 者 向 地 政

總 署 申 請 在 某 些 地 點 展 示 橫 額 ， 吸 引 市 民 注 意 及 提 高 業

主 對 改 善 樓 宇 的 意 識 。 他 相 信 委 員 很 樂 意 與 該 辦 公 室 的

職員溝通，一同做好地區事務。  

 

1 0 4 .  吳 樹 榮 先 生 感 謝 主 席 的 寶 貴 建 議 ， 並 表 示 會 向 相 關

單位反映。  

 

1 0 5 .  朱 慧 芳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 ( i )樓 宇 改 善 策 略 辦 公 室  

可 否 與 民 政 處 共 用 資 源 ， 例 如 當 民 政 處 與 南 亞 裔 的 業 主

溝 通 時 ， 該 辦 公 室 可 否 調 派 其 社 工 協 助 ； 以 及 ( i i )該 辦 公

室是否有民政處職員，以便舉行跨部門會議。  

 

(會後補註：  消防處於所提交的補充資料已於 2 0 2 1 年 5 月

7 日電郵予委員 (附件 十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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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  吳樹榮先生 備悉朱慧芳議員 的建議。  

 

1 0 7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李 傲 然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政 府 部

門代表參與討論，並宣布結束討論此議項。  

 

 

議項十二：  其他事 項 

 

1 0 8 .  餘 無 別 事 ， 李 傲 然 主 席 宣 布 散 會 ， 會 議 於 下 午  5  時

3 5 分結束。下次會議訂於 2 0 2 1 年 5 月 1 1 日 (星期 二 )下午

2 時 3 0 分舉行。  

 

 

 

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2 0 2 1 年 4 月  

 



油尖旺區議會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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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時間  

• 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進行，為期約3個月 

研究目的  
• 不適切住屋的數量、分區比例、租金變遷等數據，以掌握區內人士居住的實際情況。藉此，為

政府對油尖旺區內進行《長遠房屋策略》規劃，提供重要的參考數據，並且促進有關政府部門

跟進並改善區內不適切住屋問題。 

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 (Quan t i t a t ive  Approach)  

• (I) 問卷調查 : 400 份問卷 (418份, 1份作廢) 

研究方法 :定質研究  (Qual i ta t ive  
Approach)  
• (I)訪談：35名 

• (II)聚焦小組: 8次 

• (III)專家訪問：15名 

• (IV)觀察：違規建築、消防設備、大廈安全設

備等方向，進行深入的了解及觀察 

研 究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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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油麻地南E04，富榮E05，旺角西E06，

油麻地北E16，尖東及京士柏E17) 
東 

南(尖沙咀西E01，九龍站E02，佐敦西

E03，佐敦北E18，佐敦南E19，尖沙咀中

E20) 
南 

西(富柏E07奧運E08，櫻桃E09，大角咀

南E10，大角咀北E11) 
西 

北(大南E12，旺角北E13，旺角東E14，

旺角南E15) 
北 

研究範圍  



1. 基本背景 
1 . 性別  
2 . 年齡  
3 . 教育程度  
4 . 工作狀況  
5 . 收入來源  
6 . 家庭成員  
7 . 住屋情況  



1 . 基 本 背 景  

-  性別  

 

 

 

 

 

 

 

 

1. 七成受訪者是女性， 

2. 三成為男性。 

 

-  年齡  

性別 數目 百分比 

男 119 28.5% 

女 298 71.5% 

總計 417 100% 

年齡 數目 百分比 

17歲或以下 2 0.5% 

18-19歲 2 0.5% 

20-29歲 51 12.2% 

30-39歲 142 34.1% 

40-49歲 142 34.1% 

50-59歲 47 11.3% 

60-69歲 24 5.8% 

70歲或以上 7 1.7% 

總計 4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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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七成受訪者年齡介乎30至49歲。 



1 . 基 本 背 景  

-  教育程度  

1. 接近四成受訪者已完成

初中 

2. 超過近二成半受訪者已

完成初高中課程 

3. 接受專上教育的受訪者

只佔一成半 

教育程度 數目 百分比 

未曾接受教育 9 2.2% 

小學或以下 67 16.1% 

初中(中一至中三) 171 41% 

高中(中四至中七)  108 25.9% 

專上教育 
 (非學位課程，包括文
憑／證書／副學位課程) 

43 10.3% 

專上教育 
(學士、碩士、博士學

位課程) 
19 4.6% 

總計 417 100% 

7 



1 . 基 本 背 景  

-  工作狀況  

 

 

 

 

 

 

 

 

1. 約四成半的受訪者有工作。 
 

工作狀況 數目 百分比 

有 186 44.6% 

沒有 231 55.4% 

總計 4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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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基 本 背 景  

- 工作類型  

 

1. 四成半受訪者有工作 

2. 當中約七成半受訪者主要收入來

源為工作 

3. 一成半受訪者則以綜援為主要收

入來源 

收入來源 數目 百分比 
個案百分比 
(可選多項) 

工作 310 55.4% 74.5% 

退休金 2 0.4% 0.5% 

家人供養 24 4.3% 5.8%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51 9.1% 12.3% 

交通津貼 12 2.1% 2.9% 

生果金或長者生活津貼 2 0.4% 0.5% 

傷殘津貼 5 0.9% 1.2% 

綜援 63 11.3% 15.1% 

儲蓄 77 13.8% 18.5% 

借貸 8 1.4% 1.9% 

其他 6 1.1% 1.4% 

總計 560 100% 134.6% 9 



1 . 基 本 背 景  

-  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數目 百分比 

未婚 86 20.6% 

已婚，配偶在香港 199 47.7% 

已婚，配偶在內地 18 4.3% 

同居 16 3.8% 

分居 15 3.6% 

離婚 74 17.7% 

喪偶 8 1.9% 

其他 1 0.2% 

總計 417 100% 

1. 已婚而配偶在香港的人

士接近五成， 

 

2. 離婚及分居人士約佔兩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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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基 本 背 景  

-  同住家庭人數  

 

 

 

 

 

 

 

 

 

 

1.  

超過八成半均是與家人同住 

-  來港不足七年的家庭成員  

 

 

 

 

 

 

 

 

 

 

 

 

四成受訪人士有1至4位來港不足7年的

家庭成員。 

家庭總人數 數目 百分比 

1人 84 20.1% 

2人 102 24.5% 

3人 111 26.6% 

4人 93 22.3% 

5人 18 4.3% 

6人 7 1.7% 

7人 1 0.2% 

8人 1 0.2% 

總計 103 100% 

      人數 數目 百分比 

0人 254 60.9% 

1人 85 20.4% 

2人 49 11.8% 

3人 21 5% 

4人 4 1% 

5人 3 0.7% 

10人 1 0.2% 

總計 4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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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基 本 背 景  

-  60歲或以上家庭成員  

 

 

 

 

 

 

 

 

 

 

 

約一成半的家庭有60歲或以上的家庭成

員同住。 

 

-  18或以下家庭成員  

 

 

 

 

 

 

 

 

 

佔六成的家庭均有18歲以下兒童及青少

年同住。 

 

家庭總人數 數目 百分比 

0人 349 83.7% 

1人 60 14.4% 

2人 5 1.2% 

3人 1 0.2% 

4人 1 0.2% 

其他 1 0.2% 

總計 417 100% 

      人數 數目 百分比 

0人 165 39.6% 

1人 121 29% 

2人 97 23..3% 

3人 23 5.5% 

4人 6 1.4% 

其他 5 1.2% 

總計 4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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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基 本 背 景  

-  居住房屋類型  

1. 劏房(包括工廈劏房)-

(40.5%) 

2. 套間 (25.9%) 

3. 板間房(14.1%) 

4. 床位佔大多數(3.6%)。 

 

房屋類型 數目 百分比 

天台屋 25 6% 

籠屋或床位 15 3.6% 

劏房 
 (包括工廈劏房和劏房) 

169 40.5% 

板間房 59 14.1% 

梗房 26 6.2% 

套間 108 25.9% 

木屋 1 0.2%% 

其他 14 3.4% 

總計 417 100% 13 



2. 
輪候公屋情況 



2 . 輪候公屋情況  

- 申請公屋  - 已等候時間  

 

 

 

 

 

 

 

七成七租户已申請公屋。 

 

 

 

 

 

 

 

平均輪候公屋時間達4.65年。 

申請公屋 數目 百分比 

有 322 77.2% 

沒有 95 22.8% 

總計 103 100% 

輪候時長 年期 

平均數 4.65年 

中位數 4年 

眾數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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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輪 候 公 屋 情 況  

-  是否曾獲配公屋  -  預計仍要等候時間  

 

 

 

 

 

 

 

受訪者中只有7.5%受訪者曾獲配公屋。 

 

 

 

 

 

 

 

預計上公屋年期再要等4.75年或以上。 

申請公屋 數目 百分比 

有 24 7.5% 

沒有 298 92.5% 

總計 322 100% 

預計仍要輪候時長 年期 

平均數 4.75年 

中位數 4年 

眾數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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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輪 候 公 屋 情 況  

-  預計五年後居住房屋類型 

1. 五成的受訪者對上公屋仍然有期

望 

2. 三成半的受訪者覺得未來五年仍

然會住在分間房 

房屋類型 數目 百分比 

籠屋或床位 11 2.6% 

板間房/梗房 21 5% 

劏房/套房 144 34.5% 

天台屋  6 1.4% 

租住整個單位 13 3.1% 

露宿 8 2% 

公屋 208 49.9% 

自置私人單位 4 1% 

其他 2 0.5% 

總計 4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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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位數目 

及 
搬遷情況 



3 . 1 單 位 數 目  

-  不適切住屋單位數目  

地區 幢數 屋宇單位(個) 
(以每座有22.4單位作計算) 

東區 446 9,990 

南區 729 16,329 

西區 79 1,322 

北部 661 14,806 

總數 3158 42,447 

我們採用隨機抽樣，抽取旺角西區，

派出調查員逐層計算單位數位。平

均每棟大廈都有不適切住屋，平均

數為22.4 間。 

 

區內不適切住屋單位的數量預計有

42,447個。 

19 



3 . 2 過 去 居 住 於 不 適 切 住 屋 及 時 長  

-  過去居住於不適切住屋經驗  -  居住時長  

 

 

 

 

 

 

 

1. 接近七成受訪者過去曾居住於分間

房。 

 

 

 

 

 

 

 

1. 平均居住時間長達5.8年。 

居住經驗 數目 百分比 

有 286 68.6% 

沒有 131 31.4% 

總計 417 100% 

居住時長 年期 

平均數 5.8年 

中位數 3年 

眾數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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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搬 遷 情 況  

-  搬遷次數  

 

 

 

 

 

 

 

1. 三成的租戶最少搬遷1次或以上， 

 

2. 當中更有四成二租戶搬上2至10次。 

 

3. 平均搬屋次數為2.53次，這可反映

超過七成租戶不足兩年就要搬屋一

次。 

 

 

居住經驗 數目 百分比 

0次 114 27.3% 

1次 125 30% 

2次 89 21.3% 

3次 52 12.5% 

4次 24 5.8% 

5次 3 0.7% 

6次 6 1.4% 

7次 2 0.5% 

10次或以上 2 0.5% 

總計 4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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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單 位 數 目 及 搬 遷 情 況  

-  搬遷原因  

 

 

 

 

 

 

 

1. 五成的受訪者搬遷原因租

金昂貴 

2. 近三成半受訪者搬遷原因

是屋內、外設備不完備 

3. 超過兩成半受訪人士搬遷

原因被房東迫遷。 

 

 

 

搬遷原因 數目 百分比 
個案百分比 
 (可選多項) 

個人原因 97 19.4% 32.3% 

住屋內設備不完備  

(例如：共用洗手間) 
65 13% 21.7% 

住屋外設備不完備 

(例如：走廊燈光) 
37 7.4% 12.3% 

租金昂貴 149 29.7% 49.7% 

與其他租客相處不佳 27 5.4% 9% 

房東逼遷 77 15.4% 25.7% 

治安不良 46 9.2% 15.3% 

其他 3 0.6% 1% 

總計 501 10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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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間情況 

及 
每呎租金 



4 . 1 分 間 情 況  

 

 

 

 

 

 

 

根據數據，每單位總户數約為4.1戶，平均每層單位約居住3.1人。 

預計每層總住戶人數平均數為25人；單位平均呎數為144平方呎。 

居所居住的情況 平均數 中位數 比較眾數 

該單位總人數 3.11 3 3 

該單位總户數 4.1 4 4 

預計該層總住户人數 25.2 10 10 

現在單位平方呎 144 1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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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每 呎 租 金  

 

 

 

 

 

 

 

包水電租金平均每月為$5,325；不包水電租金平均每月為$4,945，水電費用平均數

是$672。以每月不包水電租金為例，得出油尖旺區分間戶每平方呎租金為$39，價格

超越同區豪宅。(油尖旺北區*$54, 東*$43, 西*$30, 南*$35) 

居所居住的情況 平均數 中位數 比較眾數 

現在單位每月租金  

(包水電) ($) 

5,325 5500 6,000 

現在單位每月租金  

(不包水電) ($) 

4,945 5,000 5,000 

水，電費用($) 672 550 500 

現在單位呎價($) 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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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租戶困擾 
第一位：擔心加租  
第二位：對租戶子女成長的影響  
第三位：租戶身心健康  
第四位：保安及治安  
第五位：衛生情況  
第六位：消防情況  
第七位：維修費用問題  
第八位：屋內違規建築問題  



5 . 第 一 位 ： 擔 心 加 租  
-四成二受訪者的業主  “疫市”加
租  -升幅約為12.5% 

 

 

 

 

 

 

 

 

1. 四成二受訪者表示業主 “疫市”加租。 

2. 4.6%業主願意減租 

 

 

 

 

 

 

 

 

1. 原本租金平均數為$4,388，最新租

金平均數為$4,936，升幅約為12.5% 

租金變動情況 數目 百分比 

加租 178 42.7% 

減租 19 4.6% 

未住滿兩年 78 18.7% 

沒有變動 142 34.1% 

總計 417 100% 

租金 平均數 中位數 
加幅 

(以平均數計算) 

原本租金
($) 

4,388 4,600 

+12.5% 
最新租金

($) 
4,936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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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一 位 ： 擔 心 加 租  

-水電收費不合理  -  水、電收費不合理  

 

 

 

 

 

 

 

 

1. 八成半受訪者的租金是不包水電 

 

 

 

 

 

 

 

1. 超過七成租客亦表示，認為水電收

費不合理 

2. 同意電力分錶(56.2%) 

3. 水錶分錶 (17.1%) 

 

包水電 數目 百分比 

包水電 63 15.1% 

不包水電 354 84.9% 

總計 417 100% 

認為水、電收費 數目 百分比 

合理 116 27.8% 

不合理 301 72.2% 

總計 4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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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一 位 ： 擔 心 加 租  

-  租金佔入息的百分比  1. 超過五成半租客表示，

租金佔個人收入超過五

成 

2. 11.5%受訪者的租金佔個

人收入六成 

3. 6.2%受訪者租金佔個人

收入七成 

4. 11.8%受訪者租金佔個人

收入八成至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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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位：擔心加租(綜援租金津貼跟不上市值租金) 

叫嗰啲地產代理寫平啲嗰張收據(租金)，照畀一個真價，自己搵生活費貼咗佢

囉！因為佢同社署交代唔到嘛好悲哀......就係因為政策上面嘅唔合理唔貼地所

造成......政府有冇處理過佢呢?其實冇，綜援多年都冇檢討。(L議員) 
 

綜援戶是劏房戶上面嘅問題，就再癲(困難)啲，…即係成筆綜援金裏面有一筆
係租金(津貼)嘅，但係(租金個水平係極不合理呀！所以有我哋俗稱叫做「超租」
現象， 綜援戶要攞一啲食飯錢去貼租金，先夠交租。(L議員) 

- 綜援租金津貼跟不上市值租金：區議員和租客節錄 

30 

而家綜援單身呢，講租金我依家攞千七蚊租(2,100)……根本唔夠。(天哥) 

據區議員表示，綜援租金津貼多年未有檢討，與市況脫勾，市值租金水平平均是$3000-
$4000，綜援戶根本無法租住條件較好的住房 (現時綜援租金津貼是$2,100/社工表示)。 



5. 不同家庭人口之經濟收入貧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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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3 油尖旺北區人口之經濟收入貧窮狀況 

家庭人數 2020 
第三季家庭入
息中位數($) 

2019 
貧窮線金額($) 

是次調查家
庭入息 
中位數 

($) 

油尖旺北區家
庭平均入息， 
高於或低於貧

窮線比率 

油尖旺北區家庭
平均入息， 

高於或低於家庭
入息中位數 

1人 9,700 4,500 7,000 +55% -28% 

2人 20,000 10,000 9,700 -3% -52% 

3人 32,700 16,600 11,500 -31% -65% 

4人 42,000 21,400 14,000 -35% -67% 

5人 41,400 22,100 16,000 -28% -61% 



5. 不同家庭人口之經濟收入貧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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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  油尖旺東區人口之經濟收入貧窮狀況 

家庭
人數 

2020第三季
家庭入息中
位數($) 

2019貧窮線
金額($) 

是次調查家
庭收入 

中位數($) 

油尖旺東區
家庭平均收
入，高於或
低於貧窮線

比率 

油尖旺東區
家庭平均收
入，高於或
低於家庭入

息 
中位數 

1人 9,700 4,500 9,000 +100% -7.2% 

2人 20,000 10,000 9,500 -5% -52.5% 

3人 32,700 16,600 13,000 -21.7% -60% 

4人 42,000 21,400 14,000 -34.6% -66.7% 



5. 不同家庭人口之經濟收入貧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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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 油尖旺南區人口之經濟收入貧窮狀況 

家庭人數 2020第三季家
庭入息中位數

($) 

2019貧窮線金
額($) 

是次調查家庭
收入 

中位數($) 

油尖旺南區家
庭平均收入，
高於或低於貧

窮線比率 

油尖旺南區家
庭平均收入，
高於或低於家

庭入息 
中位數 

1人 9,700 4,500 7,500 +66.7% -22.7% 

2人 20,000 10,000 13,500 +35% -32.5% 

3人 32,700 16,600 12,750 -23.5% -61% 

4人 42,000 21,400 14,000 -34.6% -66.7% 

5人 41,400 22,100 16,000 -27.6% -61.4% 



5. 不同家庭人口之經濟收入貧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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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 油尖旺西區人口之經濟收入貧窮狀況 

家
庭
人
數 

2020第三季
家庭入息中
位數($) 

2019貧窮
線金額($) 

是次調查家
庭收入 

中位數($) 

油尖旺西
區家庭平
均收入，
高於或低
於貧窮線

比率 

油尖旺西區家
庭平均收入，
高於或低於家

庭入息 
中位數 

1人 9,700 4,500 12,000 +166.7% +23.7% 

2人 20,000 10,000 8,500 -15% -57.5% 

3人 32,700 16,600 12,000 -25% -63.3% 

4人 42,000 21,400 15,000 -30% -64.3% 

5人 41,400 22,100 18,000 -18.6% -56.5% 

6人 50,500 23,000 11,000 -52.2%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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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四區家庭入息中位數的比較  



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 身 )  

 

- 身體方面  —  呼吸系統及皮膚敏感  

兒童及青少年住在狹窄空間，對於他們的心、身、社、靈、學習、以及對社區欠缺安

全感，不利他們成長。容易患上呼吸系統及皮膚敏感、視力問題、脊椎問題、身體機

能發展遲緩、為節省開支令家長購買一些低廉不健康食物，令孩子容易肥胖。 

 

                                                                     

 

 

分間房環境令兒童 

見到好多係空氣流通唔好啦！所以呼吸系統有問題啦，咁好多敏感嘅問題啦，皮膚

敏感嘅問題啦，即係同果度(板間空間)，我叫佢做劏房極端天氣問題，你熱嘅時侯

係超熱，濕的時候超濕！( 范寧醫生) 

 

最嚴重嗰陣時就要入院囉。醫生都話可能係你嘅(居住)環境因素……但係我哋冇辦

法去改變佢， 真係會覺得好自責……點解照顧佢(唔)好。(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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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 身 )  

- 身體方面  —  脊椎問題  

小朋友第一樣係響隻眼果度啦，…..因為佢哋上下碌架床，啲小朋友就鐘意縮

係下架床果度做功課，果度係沒燈。板間房空間小....電視大小與距離係令到佢

哋(小朋友)視力出現問題。(范寧醫生) 

但其實根本個走廊唔足以佢哋擺到一張枱。咁就會出現佢哋成日買嗰啲可以開

可以擺喺張床到做功課或者趴喺度做功課，但其實長久來講對小朋友嘅脊椎係

好大嘅影響因為佢哋要屈住咁做。即係你話小一就冇問題，但係越大中一你都

咁樣屈住做功課。其實對眼睛同脊椎都有一個慢性而你又見得到嘅影響。 

(社工A) 

- 身體方面  —  視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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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 身 )  

疫情(開始)時大約半歲大（孩子），係呢一年嘅生活其實可以睇到學習上面係

比一般正常嘅幼兒成長係慢好多。 (社工A) 

疫情底下佢哋更加冇咗呢個選擇。咁變到家長壓力大，小朋友發展會遲緩。 

(何俊傑先生) 

 

- 身體方面  —身體機能發展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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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 身 )  

我相信有小朋友果啲，我地都有做啲Food合適性嘅program依差唔多大半年，

咁佢哋都有幾多story係話「嘩，即係成幾個月沒食肉啦」！冇食雞！冇食即係

唔好話食扒呀！即係沒冇(食)到豬肉！食肉……，例如午餐肉，有時都有呢啲咁，

咁你見得到嘅，係就係食物本身都影響健康啦！其實，再加上，大家都見得到個

現象，就係窮唔！代表瘦囉，窮都可以好肥，但係果啲係唔健康嘅肥。(范寧醫

生) 

- 身體方面  —為節省開支令家長購買一些低廉不健康食物，令孩子容易
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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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 社 )  

 - 社交方面  

感覺自己是低下階層，比較被動，封閉自己，影響孩子社交活動。 

佢喺身、心、靈亦都會影響社交，感覺自己可能係低下階層，比較被動，比較

收埋自己！(黃葉仲萍博士) 

啲(劏房戶)小朋友真係沒乜資源，即係落街最大嘅資源就係去商場涼冷氣，行

公園囉咁，即係呢啲係免費嘅…係資源上製造到出黎嘅係佢冇乜社交生活。(范

寧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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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及情緒方面  

身體比狹小空間困住，心理上亦都會感覺被限制、鬱住，好抑壓、冇得伸展呀，

當有啲事令到佢唔高興，容易被挑動 

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 心 )  

心理係畀生理所互為影響，身體比狹小嘅空間困住，經常喺心理上亦都會感覺

被限制、鬱住，好抑壓、冇得伸展呀，當有啲事令到佢唔高興，容易被挑動，

想尖叫，甚至乎好容易發脾氣或者會出手打人！(黃葉仲萍博士) 

小朋友係從他成長嘅環境，去獲取關於佢嘅訊息，如果環境讓佢覺得他是比不

上別人，或者覺得佢處於一個不利嘅環境unfavorable，佢差啲，佢係有問

題……孩子感到好自卑。…影響佢嘅自尊感，佢點樣睇自己，佢係咪有機會…… 

影響是非常深遠。(黃葉仲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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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及情緒方面  

1. 兒童感到社區不安全，也影

響他們建立健康情緒。 

2. 平均每位受訪者有0.6個不

道德場所設於居所附近。 

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 社 區 不 安 全 )  

對孩子成長構成 
不利影響的處所 

數目 百分比 
個案百分比 
 (可選多項) 

沒有不良場所 278 50.2% 67.6% 

賣淫場所  
(例如：一樓一鳳) 

62 11.2% 15.1% 

按摩院/ 骨場 44 7.9% 10.7% 

懷疑非法賭檔 32 5.8% 7.8% 

麻雀館 44 7.9% 10.7% 

夜總會 25 4.5% 6.1% 

懷疑買賣毒品的處所 30 5.4% 7.3% 

財務公司 15 2.7% 3.6% 

不知道 3 0.5% 0.7% 

其他 21 3.8% 5.1% 

總計 554 100%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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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及情緒方面  
1. 訪談中有議員和家長關注孩子居住在不道德場所會影響孩子的成長。 

2. 不懂如何輔導孩子正確認識「不道德場所」。 

3. 有學者指出兒童過早接觸 「性」或「賭博」相關的刺激，會增加成癮行為的風險。 

 

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 成癮行為的風險) 

認為太早接觸這類刺激，例如性刺激、賭博，對佢哋嘅影響就好似鏹水一樣一路

腐蝕佢哋……。不斷影響佢成長的生活。影響到年青人會想尋找刺激嘅時候，可能

就會向呢一啲過早出現嘅刺激， 例如性刺激，會產生addictive的狀態，當佢唔開

心嘅時候佢就會追尋呢啲刺激，去調節佢嗰種唔舒服嘅狀態。 

(黃葉仲萍博士) 43 

對面嗰度，已經係一樓一鳳㗎啦，咁我個仔有試過問我嗰啲係咩嚟?咁我真係唔知

點答佢，先好喎！真係好尷尬！......我就話呢啲嘢呢係大人嘅嘢，我哋唔好理呀！

就係咁樣教佢囉。(阿容) 



- 希望感 

孩子在狹窄的環境成長，令他們對於將來的生活，不太有寄望，感到無機會 

(Life Chance)，比不上別人。 

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 希 望 感 低 )  
 

狹窄嘅空間，讓佢哋容易感覺被track困住，會影響佢哋嘅個人成長，佢覺得自己冇

機會或者不足夠嘅伸展空間，雖然對小朋友而言係好抽象嘅感覺，但係都會一路留

喺佢嘅心裏面，影響佢嘅自尊感，佢點樣睇自己，佢係咪有機會…… 影響是非常深

遠。(黃葉仲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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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開支節減  (0-6歲) 
- 在疫情影響之下，

三成八租戶會節

省0至6歲孩子的

食物開支。 

- 五成二租戶會節

省0至6歲孩子的

社交開支。 

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 節 減 必 要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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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開支節減  (7-12歲) 
- 接近四成租戶

會節省7至12

歲孩子的食物

開支。 

- 接近四成租戶

會節省孩子的

交通和功課輔

導開支。 

 

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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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開支節減  (13-17歲)  
- 接近四成租戶會

節省13至17歲

孩子的交通及功

課輔導開支 

- 接近五成會考慮

節省社交開支 

5 . 第 二 位 ： 對 租 戶 子 女 成 長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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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三 位 ： 租 戶 個 人 身 心 社 靈 健 康  

心身社靈的健康 平均數 標準差 

睡眠質素 2.76 0.974 

影響受訪者或家人的情緒 2.89 1.001 

影響受訪者或家人與他人建立關係 2.63 1.016 

影響受訪者對前景的盼望 2.98 0.943 

- 不適切住屋環境造成租客及其同住家人負面影響 (四項平均數都高於2.5分) 

     1. 睡眠質素 (平均數為2.76), 2. 情緒(平均數為2.89), 3.與他人建立關係(平均數為2.63),  

     4. 對前景的盼望(平均數為2.98) 

- 不論是在睡眠質素、情緒、與人建立關係和對前景的盼望，都有明顯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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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三 位 ： 租 戶 身 心 社 靈 健 康 ( 手 緊 )  

- 近九成受訪者中，曾擔心租金上漲而出現「手緊」困難。 

擔心租金上漲而 
出現經濟困難 

數目 百分比 

有 92 89% 

沒有 6 6% 

沒有回答 5 5 

總計 103 100% 

- 有否曾擔心因為租金上漲而出現經濟困難或手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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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手緊」的租戶比較沒有「手緊」的租戶，其睡眠質素明顯較差。(t=5.66，p<0.001。) 

2. 有「手緊」的租戶比較沒有「手緊」的租戶，對其情緒有明顯負面影響。(t=5.16，p<0.001。) 

3. 有出現「手緊」的租戶比較沒有「手緊」的租戶，與他人建立關係方面有顯負面影響，(t=5.75，p<0.001。) 

4. 有出現「手緊」的租戶比較沒有「手緊」的租戶，對前景盼望方面有明顯負面影響，(t=6.37，p<0.001。)  

5. 研究發現曾擔心租金上漲而出現「手緊」的租戶，與租戶心、身、社、靈的健康是息息相關。 

 

 
 

5 . 第 三 位 ： 租 戶 身 心 社 靈 健 康  

項目 有/沒有手緊的情況 平均數 標準差 df T值 

睡眠質素 有 2.86 0.93 410 5.66** 

沒有 2.06 1.02 

影響受訪者或家人 
的情緒 

有 2.99 0.95 60 5.16** 

沒有 2.16 1.08 

影響受訪者或家人 
與他人建立關係 

有 2.73 0.98 410 5.75** 

沒有 1.88 1.06 

影響受訪者對前景 
的盼望 

有 3.09 0.89 410 6.37** 

沒有 2.22 0.99 

**當顯著水準(Sig.(2-tailed))小於0.005時，說明兩者之間有顯著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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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四 位 ： 保 安 及 治 安  

管理團體 數目 百分比 

業主立案法團 106 25.4% 

居民組織 7 1.7% 

管理公司 42 10.1% 

以上皆沒有 262 62.8% 

總計 417 100% 

- 在單位管理方面，由於超過六成大廈是三無大廈，即欠缺業主立案法團、居民組織以

及管理公司。 

- 有沒有管理團體  

51 



5 . 第 四 位 ： 保 安 及 治 安  

- 六成半受訪者表示，現時所住的大廈沒有保安設備。 

保安設備 數目 百分比 

有 145 34.8% 

沒有 272 65.2% 

總計 103 100% 

- 有沒有保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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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四 位 ： 保 安 及 治 安  

1. 只有三成人士表示現居

的大廈配有保安設備，

包括： 

2. 聘請保安人員(88%) 

3. 閘門上鎖(64%) 

4. 電梯有閉路電視(56%) 

- 保安設備  
大廈保安設備 數目 百分比 

個案百分比 
 (可選多項) 

保安人員 22 17.6% 88% 

閘門鎖上  (鎖匙，卡鎖，密碼鎖) 16 12.8% 64% 

住宅對講機 1 0.8% 4% 

房間有足夠的照明設施 10 8% 40% 

梯間有足夠照明設施 10 8% 40% 

走廊四通八達 8 6.4% 32% 

走廊有閉路電視 7 5.6% 28% 

電梯(樓梯很暗) 20 16% 80% 

電梯有閉路電視 14 11.2% 56% 

樓梯轉角有魚眼鏡 0 0% 0% 

總計 125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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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四 位 ： 保 安 及 治 安  

- 有接近三成受訪者曾遇到

個人安全問題，其中最常

見是： 

1. 爆竊(53.7%)， 

2. 扒竊(27.3%)， 

3. 行劫(24%)和 

4. 性相關罪行(19.8%) 

- 417名受訪者，已遇過

212宗上述嚴重罪行， 即

兩個人就有一個人曾經遇

過或聽聞相關罪行。 

 

- 個人安全問題  

個人安全問題 數目 百分比 個案百分比 (可選多項) 

傷人及襲擊 9 4.2% 7.4% 

勒索 1 0.5% 0.8% 

行劫 29 13.7% 24% 

恐嚇 10 4.7% 8.3% 

爆竊 65 30.7% 53.7% 

扒竊 33 15.6% 27.3% 

欺詐 10 4.7% 8.3% 

火警 20 9.4% 16.5% 

性相關罪行 24 11.3% 19.8% 

毀壞財物 9 4.2% 7.4% 

其他 2 0.9% 1.7% 

總計 212 100%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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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五 位 ： 衛 生 情 況  

- 八成受訪者表示有衛生問題。最常見的

是： 

1. 不足夠鮮風(37.1%),房間密不通風(25.8%) 

(62.9%) 

2. 曱甴為患(42.4%) 

3. 空氣質素差(43.9%) 

4. 垃圾處理(38.1%) 

5. 老鼠為患(37.1%) 

6. 光度差(26.3%) 

7. 蚊患(21%) 

8. 蝨患(20.2%) 

- -  衛生問題  

     大廈環境衛生問題 數目 百分比 個案百分比 (可選多項) 

污水處理 58 3.8% 14% 

垃圾處理 158 10.3% 38.1% 

曱甴為患 176 11.5% 42.4% 

老鼠為患 154 10.1% 37.1% 

蟲蝨為患 84 5.5% 20.2% 

蚊患 87 5.7% 21% 

不足夠鮮風 154 10.1% 37.1% 

空氣質素差 182 11.9% 43.9% 

光度差 109 7.1% 26.3% 

溫度過熱 116 7.6% 28% 

食水污濁 21 1.4% 5.1% 

    房間密不通風， 易傳染病傳播 107 7% 25.8% 

廁所衛生問題 72 4.7% 17.3% 

沒有問題 54 3.5% 13% 

    總計 1532 100% 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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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間房戶比其他大廈更難控制疫情 

5 . 第 五 位 ： 衛 生 情 況  

主要是單位內空氣質素差和不足夠鮮風，傳染病容易傳播。(范寧醫生) 

三無大廈找業主對口都困難重重，與少數族裔租戶出現語言溝通障礙，以及是

否有明確分工及執法，會耽誤處理疫情的黃金時間。(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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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六 位 ： 消 防 問 題 1  

- 超過五成的分間房是沒有任何的消防設備。當發生火警時情況令人擔心。 

消防設備 數目 百分比 

有 215 51.6% 

沒有 202 48.4% 

總計 417 100% 

- 有沒有消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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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間房多間隔設計令電力超負荷  

根據受訪消防員及工程人員指出 

5 . 第 六 位 ： 消 防 問 題 2  

間到4間房5間房……你每一間房有3樣野，電視啦，熱水爐，同埋一個煮食爐，一

部冷氣都已經4樣野啦，咁如果當你4間房計數，咁好犀利(用電)。通常夜晚訓覺

時侯，香港嘅環境通常都開冷氣，如果電線做得唔好，咪增加火警嘅危險。……超

負荷果陣時咪有機會電線會發熱，跟著會溶?咁咪會起火囉。因為電力超負荷。

(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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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安裝的分電錶容易發生火警  

根據受訪消防員及工程人員指出: 

5 . 第 六 位 ： 消 防 問 題 3  

其實電燈公司去幫忙裝分錶，係有一定嘅困難，但係裝修師傅為咗滿足業主嘅要求，

私底下同佢哋裝咗分電標，市面上買到去裝的電箱分錶，其實質素十分參差，如果

用上不合適的電錶或技術不足，可能會出現火警，例如有沒有接地線等！(工程公司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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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員根本無法掌握非法改建的分間戶圖則  

5 . 第 六 位 ： 消 防 問 題 4  

佢依家違反(向屋宇署申請修改房間結構)所謂其實即潛建！因為你加重咗大廈嘅結構，

同埋你沒圖則……都係自由創作。當發生火警果陣，對個居民，對個消防員都危險， 最

主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根本對圖則(屋內)根本就唔掌握，所以入去救火有一個好大

的困難。(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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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標準走火通道  

5 . 第 六 位 ： 消 防 情 況 5  

違規，(包括)走火通道已經窄咗啦嘛? (訪問員： 走火通道，佢通常要有1米1) 係

呀！ 大門通常都係防煙門當你有36寸，走廊應該都要整番36寸。但係(見到)唔會

俾咁闊(違法)，因為你要條走廊咁闊，房間咪再細囉，多數會違規建築。有時消防

員孭住嗰個架撐(消防員隨身裝備)進入火場都有一定困難。(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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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防火功能的隔板間物料特別易燃  

根據受訪消防員及工程人員指出，密閉空間容易發生閃燃，對消防員及租戶在火警發

生時危險性極高。 

5 . 第 六 位 ： 消 防 情 況 6  

好多所謂嘅套房……通常都係木板為間格，或者靚啲會痴膠板，膠板係最容易著火

嘅物料，火警時，我地所謂「摳煙」，即產生濃煙。(消防員) 

一有煙屋入面嘅人就出唔到黎，想入裡面嘅人又唔知屋入面嘅環境，……火就唔係

最大殺傷力，啲煙先係呀嘛，煙係令人好快窒息。(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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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鮮風的密閉空間造成濃煙，令人很快窒息 



- 密閉空間容易發生閃燃一發不可收拾  

5 . 第 六 位 ： 消 防 情 況 7  

三無大廈內劏房戶消防設備不足通常香港嘅建築都係八尺、九尺樓底，一個密閉

嘅空間或沒開打開窗，當發生火警時煙就會向上，當愈燒愈犀利嘅時侯，佢啲煙

咪愈來愈厚，溫度會迅速增加，以3分鐘燒著一張梳化來計數，會產生濃煙，濃煙

佢(本身)有溫度㗎嘛，3分鐘已經可以去到幾千度熱力，玻璃窗會頂唔住會爆裂，

一爆嘅時侯，出面大量嘅空氣就會走入間屋裡面，如果(火場)夠溫度嘅時侯，即係

佢個溫度同氧氣接觸嘅時侯，就會產生呢個閃燃，好似爆炸噴火咁噴出個窗度，

咁就個危險性就非常之高啦。(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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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七 位 ： 維 修 問 題 1  

- 業主拖延維修  

嗰啲窗……(入住)一兩日呢，就開始有裂縫， 嗰啲石屎就跌落嚟， 之後我就問業主， 

業主話嗰啲冇安全問題㗎，唔使整(維修)，舊樓係咁樣㗎。(阿秋) 

(上面)漏水，點知漏咗落嚟我個廳，個房又濕， 到處又濕， 又剝落啦……兩個桶裝唔

切， 就浸到啲床、木櫃呢全部都發霉呀！佢(業主)都唔維修， 叫我哋自己維修。……

我哋啲新移民投入(比不起)，你要租一間屋又要畀過上期，我哋邊有咁多錢呀。(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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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發生啦，即係譬如甩灰真係甩咗舊石屎，真係有啲嘢爛咗，壞咗，維修究竟係邊

個呢，這個真係有啲麻煩，因為十個業主九個都唔處理。(賀議員) 

現實就係(劏房業主)唔理(劏房維修問題)囉。(賀議員) 



5 . 第 七 位 ： 維 修 問 題 2  

- 租客擔憂因提出維修，反遭業主加租  

同埋最驚就係業主加租！或者有咩問題打俾佢(業主)，又會嫌你哋好煩呀！又唔係

及時同你整返啊。(婷姐) 

住戶間屋有咩滲水呀，爛呀，咩問題呀，有嘢壞呀，乜乜乜乜呀，都寧願唔搞 一

係自己搞，都唔好驚動業主。因為越少見業主，畀佢中途嗌加價嘅機會就會越少，

所以呢好少租客肯主動同業主接觸㗎。(李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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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七 位 ： 維 修 問 題 3  

- 業主面對維修的困難  

有啲冇業主立案法團，你想維修咩，搵其他業主都有困難，都唔理你。(業主) 

- 租客遭業主扣按金作維修費  

係啲少數族裔係退租嘅時候，就比啲業主扣咗啲按金，就同佢講係話：因為你整

爛咗個單位，就扣返個維修費。咁但係個單位本身就係爛嘅，咁走嘅時候咪一樣

咁爛......就係咁成份按金就扣晒。(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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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八 位 ： 屋 內 違 規 建 築 問 題 1  

- 無論消防員、區議員、租客及業主，指出絕大部分的分間大廈，都有違規建築情況。 

違例情況 數目 百分比 

有 92 22.1% 

沒有 86 20.6% 

不清楚 239 57.3% 

總計 417 100% 

- 有沒有違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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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 八 位 ： 未 有 向 屋 宇 署 申 請 更 改 圖 則 ，  絕 大 部 份 分 間 房 均 屬 違 法  
 

68 

2017年做過渡性房屋時，如果有一小部份係唔符合依家嘅標準可以申請豁免，但係要做一啲補救措施。三、四
個細嘅單位，咁嗰啲門本身亦都可能唔係防火門。咁呢啲好大機會唔符合嗰個屋宇暑防火嘅部份。所以我判斷
應該大部份都唔合例。(何俊傑先生) 

九成嘅劏房呢都冇入小型工程嘅申請......入面嘅圖則！ 渠呀！喉管嘅圖則冇畀個屋宇署嘅。(李議員) 

佢本身係改建，同圖則係唔同，本來係要同屋宇處申請經通過，先可以咁樣(處理)。但佢哋(業主)唔咁做，本身
都有啲違規嘅情況發生，但屋宇處跟進唔到，咁阿業主又搞佢唔黎呀！(H議員) 

當佢700呎啦，咁你仲整多咁多幾間房呢，又要有走廊?咁佢啲走廊就唔會整得闊㗎，變咗就會好窄啦。同埋佢
有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砌磚的話，咁佢呢就即係啲唐樓,咁佢(可不可以)承受咁重。就這兩樣(走火通道及承重量)
已經係違法。(消防員) 

據了解現在小型工程嘅進行，都冇入紙向屋宇署申請，亦未有批核，入去做嘅師父亦都不一定係合資格嘅技工
或師傅。(工程公司老闆) 

本身由一個大唐樓一個單位劏成4，5個單位，佢再改用啲喉管呀等等，改用啲包括污水渠呀食水渠等等，咁佢
有冇入則(向屋宇署申請)呀?(H議員) 

香港絕大部分嘅劏房呢都係違法嘅。 (L議員) 

絕大部分劏房都是違規。(業主) 

屋宇署十年前已經有規定一個小型工程嘅牌照， 就以電工、水喉為例，很早已經開始有立例，需要一個合資格
嘅師傅，先至可以做有關電力、水喉嘅工程。屋內嘅裝修好多時候只要嗰個師傅願意做，閂埋門做咗都冇人知，
正正就是劏房走法律罅，違法嘅原因！(工程公司老板) 



5 . 屋 內 違 規 建
築 問 題 3  

- 油尖旺區受訪者只有

418人，但是違規的

項目就達至251宗，

平均每兩戶就有一戶

是違規建築，情況非

常嚴重，令人關注。 

- 相反，接近兩成人不

知道違規情況，有需

要加強租務知識的教

育。 

- 違例情況  

大廈違例情況 數目 百分比 個案百分比 (可選多項) 

負重量 21 2.2% 22.8% 

板間物料的安全 23 6.7% 25% 

滲水 48 22.2% 52.2% 

外牆裂痕 41 22.2% 44.6% 

走廊闊度少於消防條例的限制

(1.1米) 
19 6.7% 20.7% 

堆積雜物會阻礙逃生 44 22.2% 47.8% 

租住屋間是非法建築 33 4.4% 35.9% 

電線明顯有漏電的情況 11 4.4% 12% 

具體不知道，但我覺得有違例 16 8.9% 17.4% 

其他 1 0.4% 1.1% 

總計 257 100% 279.3% 69 



對於政府部門的來訪，租戶抱不信任的態度，所以租戶一般不願接受入屋巡查。業主

處理手法被動及政府部門亦難執法。 

5 . 第 八 位 ： 屋 內 違 規 建 築 問 題 4  

一敲門就係話政府部門，邊個想接呀？我喺度租屋㗎咋喎。我其中一份工作就係

陪滲水辦嘅人員上去敲門，用區議員嘅身份去要求啲居民開門。咁佢見到區議員

嚟，似乎係幫手嘅，咁佢哋都會樂意啲。(李議員) 

- 居民對於政府部門的來訪抱不信任的態度  

做滲水測試下搵滲水源頭呀超難......有時候我哋就夾埋屋宇署、食環署呀、滲水辦

嗰啲人咁樣幫手做(處理滲水問題)。(李議員) 

- 執法不力  

個規管又唔係好足夠，政府個capacity 唔大。即係喺屋宇署，佢執法嘅能力又唔

係好大，所以縱容咗好多劏房嘅出現。(何俊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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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地價政策 

造成租金飆升的原因 



普遍受訪者指租金昂貴無力承擔。根據伍美琴教授的意見認為香港奉行高地價政策，

以及土地使用上欠完善，引致土地供應不足。 

6 . 造 成 租 金 飆 升 的 原 因 1  

- 高地價政策推高樓價  

居住權係人權嚟嘅，你自己唔好再去rely on高地價政策，你要對成個城市一個長遠嘅發展，

係有一個整全嘅規劃。(伍美琴教授) 

- 等公屋輪候時間長，會增加對不適切住屋的供求  

而家要去到八九年㗎啦，單身嗰啲就仲更加弊啦！但係單身佢又遇到另一啲問題，其實個

劏房就係區酒店啦，佢係欠缺一個穩定（居所）。有細路嗰啲呢，就相對單身(申請者)八、

九年都開始有啦(上公房)，單身就唔使望㗎啦！12年以上啦！但政府係承諾係四五年個承

諾係遠遠超咗個喎。(L議員) 

公屋輪候時間長，會增加對不適切住屋的需求，令到租金飆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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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專家組認為政府沒有確立任何租金管制措施、抑壓租金為主要引致租金不斷上

升。 

6 . 造 成 租 金 飆 升 的 原 因 2  

- 沒有確立任何租金管制措施  

政府從來冇確立過任何嘢係for租金支援！除咗公屋免租之外。(L議員) 

- 沒有抑壓租金升幅  

政府亦都冇壓抑租金，依家嘅其實要求政府恆常化一啲，例如三年未上樓的(租金)津貼

呀。即係輪候緊公屋，你已經有一個資產審查喺裏面，點解你唔支援呢？樓價咁貴。狀

況就係樓價跌租金升，樓價升租金都係升。(L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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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及地產經紀認為區內交通方便，常有新業主購買單位然後重新裝修，此類套房環

境衛生及乾淨，可以較高價格租出。舊租盤需會折舊，但租金較為便宜，特別是一家

幾口低收入家庭，只能以低價租住這些舊租盤，市場供應仍緊張，租金價格不會回落。 

6 . 造 成 租 金 飆 升 的 原 因 3  

大(租金嘅升幅)......咁新嗰間買返嚟貴，咁當然收嘅租金都係貴㗎啦。咁有啲人覺得每

個月畀多千零畀......全新嘅又願意嘅，咁啲租金咪就係咁樣擒上去。 (M經紀) 

(咁舊嘅樓會唔會因為新嘅樓多咗，而價格下降)唔會.......佢個租金又冇跌過㗎喎......其

實唔使點落㗎，好簡單有啲人攞五千蚊出嚟，但我要一家三口住，咁佢咪要租舊嗰啲

囉；.....好似有啲新搬出嚟住嘅，我要靚唔使大，咁佢咪四千八蚊租間細好多嘅。(M經

紀) 

- 舊租盤仍有市場  

- 有新業主重新裝修，以高價格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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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年青人需要，希望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租客人數帶來支持使租盤需求有

持續上升趨勢。 

6 . 造 成 租 金 飆 升 的 原 因  

（租住）人數係冇減到嘅，亦都有新嘅，新嘅人加入，點解呢因為香港嘅住屋環

境實在太差， 人大咗係需要私人空間，喺希望有少少私人空間嘅， 咁呢一個市場

不斷都有㗎。(M經紀) 

- 需要私人空間，租客人數不斷增加  

租金升幅與供求有莫大關係，造成油尖旺區的分間房戶「有價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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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產中介物業管理公司， 

是推高租金的其中一個元兇 



根據業主和區議員表示，區內有不少業主都是依賴地產中介物業管理公司，甚至是裝修

公司，提供管理服務，代業主管理出租房間。這類中介公司為了圖利，私下向租戶加租、

收取一筆過續租費用、甚至借業主名義以不出租房間、透過迫遷、轉租、濫收水電費用

和收取服務費，製造新租盤騙取額外的佣金。 

7 . 地 產 中 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是 推 高 租 金 的 其 中 一 個 元 兇  

點解畀中介公司管理，除咗係維修之外，亦都因為係佢哋(租戶)好複雜，有時係品流

複雜， 租客有流鶯、有吸毒、亦都有啲……有個中介人，就唔使自己出面。(業主) 

- 業主依賴地產或中介公司代管理出租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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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地 產 中 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是 推 高 租 金 的 其 中 一 個 元 兇  

- 地產經紀代管出租單位收取服務費  

我哋管理開套房呢都係定一個額，即係譬如1.6元，1.8元，咁水費呢就一噸噸計，

就10蚊一噸，就每個業主收費都會有啲唔同 (Ａ小姐) 

通常啲人都寧願將個租金加返一二百寧願俾人打理，咁有時有乜嘢就即係地產就

做返個中介嘅角色去睇「喂，你嗰個水喉係自然啦定係人為？」即係會感覺好啲

囉。(Ａ小姐) 

電費濫收嘅問題啦，中間要抽油水啦(L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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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地 產 中 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是 推 高 租 金 的 其 中 一 個 元 兇  

- 管理費中抽取利潤  

佢(地產經紀)收完個業主個筆管理費之後，其實地產經紀都喺業主交嗰啲基本每個

月嗰啲費用裏面抽啦。(L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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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地 產 中 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是 推 高 租 金 的 其 中 一 個 元 兇  

- 地產中介瞞住業主呃租戶加租及佣金  

夠期(一年約期滿)，地產中介呃佣金，會瞞住個業主同租客講，一年之後你想繼續租，

你要畀佣金佢(地產中介)，專呃啲新移民、(租客)唔係太識法律唔係太識嘢，你要畀

多二千五蚊我(地產中介)，如果唔係我唔租畀你，完全冇通知個業主，甚至乎業主冇

講過要加租，完全係出口術，有啲搬唔起，就畀佢囉，我(業主)親身經歷過見過呢啲

咁嘅事，我唔同意中介公司咁樣呃人。正正當當比佣金冇問題，但係呃人，就有問題。

(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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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中介呢都要喺中間搵食，所以你會見到呢好多喺租金或者租金以外嘅狀況......有

好多好奇怪嘅現象。（其他收費）(L議員) 

有啲地產公司，佢自己本身都係物業管理中介公司，兩面收錢又是佢，唔畀錢又係佢，更唔會
跟你合作……所以迫人走又係佢，唔維修又係佢，加人租又係佢。(業主) 

好多都係地產經紀自己擺上去吸客，呢間租咗嗱，我有呢一間我呢間要畀佣嘅。(M經紀) 



7 . 地 產 中 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是 推 高 租 金 的 其 中 一 個 元 兇  

- 刻意加 (租)到個街坊承擔唔到 ,製造轉租從中獲利  

聽過一啲情況，係刻意加(租)到個街坊承擔唔到，跟住佢要搵第二間地產介紹第二間

(分間房)畀佢，咁佢咪幫人搵到一單生意囉！(L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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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地 產 中 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是 推 高 租 金 的 其 中 一 個 元 兇  

- 瞞騙業主，拒絕原租戶續租，製造租盤從中獲利  

（地產經紀）同返業主講呢個人交唔到租喎......就幫你搵過個啦！......幫你趕走佢搵過

個啦咁樣。咁第二個又zip返個客人入去。(L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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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地 產 中 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是 推 高 租 金 的 其 中 一 個 元 兇  

- 瞞騙年老業主，製造租盤從中欺詐租客及業主 

一路都俾個裝修嘅做(單位)管理,每個月收租客千幾蚊租，都有成十年有多。後尾老人家

走咗，個仔上去睇下啲租客，先知收成三千幾蚊租，同埋成年幾冇交管理費。後尾佢

向我地求助啦，幫佢去轉做一個社會房屋……業主都話老人家根本冇理咁多啦，啲錢收

到番黎就算啦，仲以為幫到啲租客咁平，但原來俾裝修佬食哂啲錢。(Tai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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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都移民咗加拿大，都十年八年啦。有一日接到香港警方電話。佢老豆有層樓，入

面就好多劏房，就發生咗啲事，要佢哋番番黎香港去處理。咁警方追查就發現佢哋移

民咗。其實佢老豆就走咗，咁佢番到黎先知道呢，個層已經俾唔知咩人去偷佔，仲租

咗俾人。仲要呢件事冇人發覺，原來十年八年都係咁樣嘅。(Tai社工) 



7 . 地 產 中 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是 推 高 租 金 的 其 中 一 個 元 兇  

- 瞞騙業主，製造租盤從中欺詐租客及業主  

84 

本來一路住緊交緊租嘅天台屋啲租客，都唔知咩事嘅。有地產代理租啦，有啲就朋

友介紹啦。本來就相安無事嘅。屋宇署話要清拆啦。但原來天台屋係無人有業權嘅。

結果要搞到去法團接番手。咁法團接番手之後呢就發覺呢，原來啲租客交租呢，有

啲就交去地產代理啦，都唔知個業主係邊個黎嘅，甚至有冇業主都唔知。有啲甚至

仲痴線呀，竟然係交去馬會呀，馬會投注戶口。租單又冇嘅，咩野都冇嘅。而家要

拆起上黎，要賠償，要安置番啲人，就冇業主認頭，失哂蹤，但錢就個個月收緊租。

(Tai社工) 



地產中介物業管理公司出租及管理手法，是推高租金的其中一個元兇。有業主表示雖

然知道有地產中介物業管理公司「耍手段」，縱使不同意他們的所為，但由於現行機

制中沒有其他中介公司可供選擇，所以他們別無選擇下都要使用他們的服務，若有同

類型服務，收取的服務費用與現時相約，便可把出租和管理公司分家，業主也會考慮。 

7 . 地 產 中 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是 推 高 租 金 的 其 中 一 個 元 兇  

- 為年長的業主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如果現時給管理中介公司費用相約，可以試下。多一個選擇，自願去做，咁這個

當然冇問題。(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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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業主對規管分間房戶 

的意見 



業主支持政府進行租金管制、定期檢查房間內電線及喉管、消防設施、安裝合規格電

器設備、為三無大廈裝中央攝錄監察系統、為年長的業主提供中介物業管理服務。 

8 . 業 主 對 規 管 分 間 房 戶 的 意 見 ( 支 持 )  

- 業主支持租金管制的看法  

係好事嚟呀，政府要管制租金，以單位每呎面積來計算，最高租金……實在有啲貴

得呢太無謂，政府要管就自己研究下用乜嘢指標嚟釐定個租金囉！(業主) 

如果啲分間房營運超過十年，同意定期作檢查，要依返個規矩去做，例如電線有

沒有入膠喉！政府若不加入(規管)，一定係冇旺管，冇旺管嘅嘢，就唔需要理會啦，

若全香港推行，規劃咗佢，是一件好事！(業主) 

- 業主支持規管房間內的設施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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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訪談發現，業主支持政府進行租金管制、定期檢查房間內電線及喉管、消防設施、

安裝合規格電器設備、為三無大廈裝中央攝錄監察系統、為年長的業主提供中介物業

管理服務。 

8 . 業 主 對 規 管 分 間 房 戶 的 意 見 ( 支 持 )  

- 業主支持規管消防設施意見  

消防！必須有滅火筒！因為舊式嘅大廈連消防喉都冇。(業主) 

其實近年改裝廁所已經用了U型喉管，食水管亦用了銅管，最少可以堅持十幾二

十年，是沒問題的！(業主) 

- 業主支持規管喉管意見  

- 業主支持合規格電器設備  

熱水爐方便，建議使用政府提供嘅合規格標準的。(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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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訪談發現，業主支持政府進行租金管制、定期檢查房間內電線及喉管、消防設施、

安裝合規格電器設備、為三無大廈裝中央攝錄監察系統、為年長的業主提供中介物業

管理服務。 

8 . 業 主 對 規 管 分 間 房 戶 的 意 見 ( 支 持 )  

- 為年長的業主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如果現時給管理中介公司費用相約，可以試下。多一個選擇，自願去做，咁這個

當然冇問題。(業主) 

- 支持三無大廈裝攝錄監察系統  

有鐵閘冇上鎖，佢入唔到去佢就打爛佢，贊成政府立例裝天眼，24小時天眼直接

駁落去一個中央控制室，如果政府能夠做到咁梗係好啦，十分歡迎。(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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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反對的意見包括：不建議政府一刀切取消分間房屋，認為分間房其實亦有它的社

會功能，不建議政府要他們長時間停租單位進行大維修。分間房戶的租客背景比較複

雜，轉租情況較普遍，因此如要打釐印的話，對業主造成經濟壓力，將有關成本轉嫁

於租戶身上，建議政府研究此相關條文是否適用於分間出租屋使用。 

8 . 業 主 對 規 管 分 間 房 戶 的 意 見 ( 不 支 持 )  

- 業主不建議停租單位進行大維修  

有些業主其實只有這一間屋，租金是用來養老的，如果現在政府規管，要他們停

租，這個一定遭到很大嘅反對，希望政府要考慮呢樣嘢！(業主) 

- 業主不支持打釐印稅  

呢啲分間房間，有時出租畀啲女士呀，甚至乎係吸毒者都有，所以一般可能租約

會比較短，一年轉幾次都有，我立得幾多次厘印費呢？如果能夠有啲稅務寬免咁

又唔同。(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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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主認為只有政府立例規管全港分間房，業主才會配合。亦有業主反映，若政府規

管分間房，他們會放棄以劏房形式出租或不出租單位，更有業主及地產經紀認為政府

不會「夠膽」作租務管制。 

8 . 業 主 對 規 管 分 間 房 戶 的 意 見 ( 不 支 持 )  

- 業主寧願不出租單位  

你管制我，我寧願唔租，咁你叫啲人喺邊度住呀！我都曾經問過好多有好多劏房

嘅業主！ 佢好多都係咁答我㗎！如果佢管制我咁我唔租囉！ (M經紀) 

- 業主放棄劏房形式出租  

好多啲業主寧願拆返佢成間租啦，如果你管我嘅話，不如我管一個租客，好過管

四個租客喇！(M經紀) 

好多業主年紀大， 你管佢，佢(業主)直情唔租出去， 叫啲人瞓梁顯利(收容所)囉！

(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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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主認為只有政府立例規管全港分間房，業主才會配合。亦有業主反映，若政府規

管分間房，他們會放棄以劏房形式出租或不出租單位，更有業主及地產經紀認為政府

不會「夠膽」作租務管制。 

8 . 業 主 認 為 政 府 不 會 「 夠 膽 」 作 租 務 管 制  

 

- 業主認為政府不會「夠膽」作租務管制  

我唔信政府可以管到， 根本完全唔夠住，你叫啲人住邊呀?叫佢哋瞓街呀！ 

 (M經紀) 

你管我， 我就唔放租， D人咪企曬出街，企喺度，根本你啲屋就唔夠住！(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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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對不同持份者之期望 



透過油尖旺區內進行問卷調查蒐集到418份，租戶

期望政府進行首六個規管的措施，包括：第一，縮

短公屋輪候時間；第二，規管租金加幅；第三，規

管租金訂定；第四，規管水電收費；第五，為輪候

公屋或社會房屋住戶提供額外租金津貼；第六，恆

常化N無人士津貼。 

9 . 對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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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間 正 義 」 ( S p a t i a l  J u s t i c e ) 是 一 個 普 世 價 值
觀 ， 亦 都 是 我 們 所 堅 持 的 人 權 體 現 ， 每 一 位 市 民 都 應
該 擁 有 一 個 可 居 住 、 合 宜 的 空 間 。 若 然 在 整 個 居 住 空
間 打 造 的 過 程 抹 殺 了 「 空 間 正 義 」 的 存 在 價 值 ， 所 有
因 著 重 建 而 出 現 的 不 公 義 狀 況 ， 都 只 是 因 著 資 本 主 義
去 著 想 。 因 此 空 間 倫 理 的 概 念 ， 應 指 引 我 們 成 為 建 築
房 屋 、 空 間 打 造 時 所 應 守 住 的 底 線 。 「 空 間 」 亦 同 時
反 映 權 力 平 等 的 問 題 ， 房 間 的 面 積 不 單 是 「 人 權 」 、
「 尊 嚴 」 相 關 問 題 的 討 論 ， 亦 是 權 力 問 題 。 因 此 ， 政
策 制 定 者 ， 亦 需 要 理 解 「 空 間 正 義 」 的 概 念 。  
 
                                     — 古 學 斌 博
士  

油尖旺不適切住屋研究報告 發佈會2021 



Q & 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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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 

2021年3月9日會議 

第4/2021號文件 

 

有關油尖旺區污水監測新冠病毒大廈名單事宜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的回覆  

 

 就油尖旺區議會在 2021 年 3 月 8 日有議員提出題述事宜的

補充問題，環保署的回覆如下：   

  
 在過去多月，環保署、渠務署和香港大學合作在香港不同

地點採集污水樣本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為抗疫工作提供輔助性的

數據作參考。團隊最近把技術由香港大學轉移至合適的私營化驗

所以進一步加強整體監測能力。一直以來，採樣方法和對象都會

按目的有不同方式及覆蓋範圍，可以為個別大廈、覆蓋多幢大廈

的街區或屋苑、甚或是更大地區範圍作監測。一旦於部分地區發

現陽性樣本，會適當跟進，可包括考慮安排進一步到上游範圍採

樣的需要。所有污水檢測結果都會呈報食衛局和衛生署參考。  

 
 污水檢測新型冠狀病毒主要是作為長時間監察新型冠狀病

毒在大範圍出現以及傳播、以及在小區爆發之後，持續監察新型

冠狀病毒在一定範圍內的受控或清零的情況，提供輔助性的參考

數據。基於採取樣本及檢測的局限性，污水渠的病毒基因數字會

有一定的波動性，主要因素包括污水產生的波動性，病毒可能被

其他污水稀釋，污水渠內的污染物殘餘物，由醫院返回的病人體

內的殘餘病毒等。這些是正常的波動而非數字反覆。因此，所有

檢測結果均只能經過專家分析，再配合臨床病例及數據，由衞生

防護中心作進一步行動的依據。  

  

 若政府向市民公佈相關屋苑的污水檢測結果，如有關的污

水檢測結果是陰性，或會使有關屋苑的居民掉以輕心，在未作個

人病毒檢測證實是否確診前有機會把病毒傳播，或造成社區爆發。

另外，若有關的污水檢測結果是陽性，而相關屋苑的居民未作個

人病毒檢測證實是否確診，也會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及揣測。因此，

所有污水檢測均須結合臨床數據以作分析，檢測結果只適用於向

衞生防護中心呈報以作參考，作為協助制定跟進行動。而有關進

行污水檢測的地址、採樣地點、日期以及所涵蓋的大廈等資料，

本署認為不適宜向外公佈，以避免引起公眾不必要的誤解及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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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環境保護署  

2021 年 3 月 9 日  



 

油尖旺區議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 

屋宇署就 4/2021 及 6/2021 號文件的書面回覆 

 

油尖旺區大廈排污系統及 

視察大廈外牆排水系統事宜 

 

 業主需妥善保養私人物業，包括定期檢查和維修樓宇的排水

系統，以確保排水系統完好無損，締造一個安全和健康的居住環境。

如業主對其處所或樓宇的排水系統狀況有疑問，應諮詢合資格的建

築專業人士或承建商。若業主 /住戶懷疑其單位排水系統欠妥，例如

單位排水口或反虹吸管出現異味、排水管滲漏或有裂縫等，應盡快

安排合資格人員或承建商進行檢查及維修。為提高市民對排水系統

及其妥善保養維修的認識，本署已編制一套指引，提醒市民須妥善

保養及維修排水管，並上載於屋宇署的網頁 1。住戶亦應時常保持家

居環境衞生。有關詳情，請參閱衞生防護中心上載至其網頁的《個

人、家居與環境衞生守則》 2及短片 3。  
 
2. 本署若接獲樓宇排水系統欠妥的舉報，會派員視察，並會就

發現欠妥的情況根據《建築物條例》向相關業主發出渠務修葺令，

着令其糾正欠妥之處。業主如無合理辯解而沒有遵從渠務修葺令，

本署會考慮檢控有關業主。根據《建築物條例》，任何人無合理辯

解而沒有遵從渠務修葺令，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 萬元及監禁 1
年，並在未有遵從命令期間，每天另處罰款 5 千元。  
 
3. 現時全港共有約 7200 幢樓齡 50 年或以上的住用或綜合用途

私人樓宇，於油尖旺區共有約 1 500 幢。截至 2020 年 12 月底，油

尖旺區共有約 230 張仍未獲遵辦的渠務修葺令。過去 3 年（即 2018
年至 2020 年），本署就油尖旺區內私人樓宇發出及已獲遵辦的渠

務修葺令的統計數字如下：  

 

年份  發出渠務修葺令數目 (1) 已獲遵辦渠務修葺令數目 (2 )

2018 87 53 
2019 64 47 
2020 147 95 

 

註 (1 )：有關渠務修葺令涉及區內不同用途的私人樓宇，包括住用或綜合用

途樓宇、寫字樓、商業樓宇。  

註 (2 )：在某年獲遵辦渠務修葺令的個案未必涉及在該年發出的渠務修葺令。 

 
                                                 
1  https://www.bd.gov.hk/doc/tc/resources/pamphlets-and-videos/DrainagePipeMaintenance.pdf 
2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_guide_to_personal_home_and_environmental_hygiene_keep_clean_be_healthy_booklet.pdf 
3  https://www.chp.gov.hk/tc/resources/submenu/10000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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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慮到公眾因應疫情提升了對樓宇排水系統的關注，以及因

經濟不景令建築業界失業率上升，政府早前透過第二輪「防疫抗疫

基金」推行一項為期 24 個月的特別措施，視察大廈外牆排水系統

（「視察計劃」）。「視察計劃」秉持「預防勝於治療」的理念，

由屋宇署委聘顧問公司主動為全港大約二萬幢樓高三層以上住用

或綜合用途私人樓宇視察其外牆的排水系統，於油尖旺區約有 2 
200 幢。「視察計劃」於去年 6 月開始實行。本署會優先安排視察

被實施強制檢測的大廈，以及位處於指定區域（於油尖旺區而言，

即旺角、油麻地及佐敦指定區域）的其他大廈。  
 
5. 截至 2021 年 1 月底，屋宇署的顧問公司已在全港視察了約 3 
500 幢樓宇，發現部分樓宇的外牆排水管有欠妥之處，包括排水管

滲漏或破爛、錯誤接駁排水管等。屋宇署正檢視顧問提交的報告，

並會按情況根據《建築物條例》採取適當行動，例如發出渠務修葺

令，着令有關業主進行所需的修葺工程。由於顧問提交的報告仍在

檢視中，故本署現階段並未能提供有關樓宇外牆排水系統欠妥情

況的相關統計數字。  
 
6. 政府明白有些業主可能因缺乏經濟能力、技術知識及／或籌

組能力，難以履行保養其物業的責任。因此，除按相關法規採取執

法行動以確保業主履行其法定責任外，政府現時以不同資助及貸款

計劃為私人樓宇業主提供維修及保養物業的財政支援，包括樓宇的

排水系統。現時的主要資助及貸款計劃包括「樓宇更新大行動2.0」、
「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樓宇安全貸款計劃」以

及市區重建局的「家居維修免息貸款」及「公用地方維修資助」。

如業主在遵辦相關命令時遇到困難，本署亦會派出駐署社工支援服

務隊，主動接觸有關業主，為他們提供支援及協助，包括按其資格

協助他們申請相關的樓宇安全及維修支援計劃。  
 
 7. 疫情令市民對環境衞生，包括大廈渠管錯誤接駁及失修的情

況日表關注。於2021至22財政年度政府財政預算案，政府會預留十

億元，資助超過三千幢差餉租值不高的老舊樓宇業主進行排水渠管

維修或提升工程。針對無力自行籌組工程的大廈，例如「三無」大

廈，屋宇署會運用《建築物條例》下的權力，按風險有序地代有關

業主進行工程，他們亦可受惠於資助計劃。有關資助計劃的申請及

運作安排會於日後公布。  
  
 
 
 



關注油尖旺區大廈排污系統感染風險  

渠務署的回覆  

 

   

 

 有關私人樓宇污水系統事宜，並不屬於渠務署管轄範

疇。而與污水檢測的相關事宜，環境保護署早前亦已作出書

面回覆。  

 

 環境保護署及渠務署組成專業團隊，聯同香港大學的跨

學科團隊進行監測污水中新冠病毒量的研究，研發一套有效

監察新冠病毒在社區蔓延的方法，應用於監測社區及大廈的

病毒傳播。  

 

 政府及研究團隊會因應檢測能力、實地取樣的可行性、

疫情最新發展等不同因素，選取位於大廈範圍附近，街道上

適合的沙井進行採樣。所有檢測結果和數據均會向衞生署 /

衞生防護中心呈報，作輔助性參考，協助相關政府部門評估

當區疫情及其他跟進行動。  

 

渠務署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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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有關第 6/2021 號文件  

屋宇署提供的會後補充資料如下：

政府透過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於去年推行特別措施，由屋宇署委

聘顧問公司主動為全港大約二萬幢樓高三層以上住用或綜合用途私人樓

宇視察其外牆的排水系統(「視察計劃」)，而有關計劃不包括視察個別單位

內的排水管。視察計劃於去年 6 月開始實行，油尖旺區共有約 2 400 幢
樓宇涵蓋於視察計劃內，當中包括 670 幢樓宇位於指定區域內。截至 
2021 年 3 月底，顧問公司於油尖旺區已視察約 1 000 幢目標樓宇，當中 
550 幢樓宇位於該區的指定區域內。屋宇署已檢視約 250 份由顧問公司提

交的視察報告，發現有 79 幢樓宇的外牆排水管有欠妥之處，包括排水管有

滲漏或破爛等情況。屋宇署正根據《建築物條例》陸續就排水管有欠妥之

處的樓宇，向有關業主發出渠務修葺令，著令業主進行所需的修葺工程。 

補充資料

haduser
文字方塊
附件七



有關豁免海富苑公屋租金的事宜

房屋署的回應

因應嚴峻的經濟環境，政府已於去年兩度撥款香港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為較低收入的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

戶代繳合共兩個月租金，並分別在去年 1 月及 7 月發放。另一

方面，因應當下疫情對整體社會經濟造成衝擊，以至對公屋

租戶所帶來的影響，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在平衡公屋

租戶的負擔能力以及房委會的財務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後，於

去年按《房屋條例》調整公屋租金時，決定向公屋租戶提供

兩個月租金寬免。租金寬免分兩期進行，即於去年 9 月及今

年 9 月分別寬免一個月的租金。租金寬免亦涵蓋須繳付額外

租金的公屋租戶（即「富戶」）的淨租金部分，即他們只須繳

付額外租金部分及差餉。

2. 房委會會繼續透過其租金援助計劃，針對性地向暫時

有經濟困難的租戶提供以減租形式的短暫援助。另外，房委

會由去年 5 月起進一步推行短暫紓困措施，租戶如有短暫經

濟困難未能及時繳交租金，可向房委會提交申請，若申請獲

批，直至今年 3 月，房委會將暫緩向該些租戶發出遷出通知

書。至於有長期經濟困難的租戶，則可申請社會福利署提供

的綜合保障援助計劃（綜援）。就大部分的綜援受助個案而言，

綜援金內已包括足以支付全數公屋租金的租金津貼。

房屋署

2021 年 2 月

油尖旺區議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
第 8/2021號文件

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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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  

第    /2021 號文件  

 書面回應  
 

 

致：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就油尖旺區議會李國權議員、賀卓軒議員、朱江瑋議員、

曾自嗚議員、李傲然議員、陳梓維議員及朱慧芳議員就題述事

宜提出的問題，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現回覆如下。  

 

政府在大廈管理的政策  

 

2. 政府在大廈管理方面的政策是擔當推動者的角色，通過

多管齊下的措施，鼓勵和協助業主成立合適的居民組織，包括

透過《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 )(《條例》)提供法律框架讓

大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以及提供適當支援，協助業主

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  

 

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3. 為加強對舊樓，特別是「三無大廈」(即沒有法團、居民

組織及物業管理公司 (物管公司 ))業主的支援，民政總署自 2011

年 11 月起推行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顧問服務計劃 )，委

聘專業物管公司，為合資格的舊樓 (目標大廈 )業主，提供一站

式的免費專業意見和跟進服務，服務範疇主要包括逐戶家訪和

直接聯絡業主；撰寫大廈公用部分管理檢核報告；協助招募居

民聯絡大使；協助成立法團或協助法團恢復運作；協助法團申

請各類維修資助和貸款計劃，及跟進驗樓／驗窗和維修工程及

招標等事宜；協助法團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以及為法團管理

委員會 (管委會 )委員和業主提供與大廈管理有關的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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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過往的顧問服務計劃下，民政總署會透過多種途徑，

包括業主報名、地區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提名及邀請區議員提

名等去編定目標大廈的名單。目標大廈亦必須符合相關的資格，

當中主要包括 (i)樓齡三十年或以上的住宅或綜合用途 (商住兩

用 ) 大廈 (不包括新界小型屋宇和村屋，以及獨立洋房屋苑 ) ；

(ii)住宅單位每年的平均應課差餉租值：市區 (包括沙田、葵青、

荃灣 ) 不高於 162,000 元及新界不高於 124,000 元； (iii) 大廈

沒有成立法團，或已成立法團但其管委會已停止運作；以及 (iv) 

大廈公用部分失修或破損，需要進行保養及維修工程等。  

 

5. 第三期顧問服務計劃已於 2020 年 12 月完結，政府亦計

劃將顧問服務計劃恆常化。民政總署現正進行全面檢討，汲取

實施過往三期計劃的經驗，令日後推出的恆常化顧問服務計劃

更切合業主的需要。  

 

油尖旺區的情況  

 

6. 就油尖旺區而言，在過往三期顧問服務計劃下，由民政

總署委聘的物管公司為區內 872 幢目標大廈提供一系列的顧問

服務，當中包括為業主、居民聯絡大使和法團管委會委員提供

超過 120 次與大廈管理有關的培訓。  

 

對舊樓業主的其他支援  

 

7. 除了「顧問服務計劃」外，民政總署及轄下各區民政處

一直致力為舊樓業主提供各方面的支援。舉例來説，民政總署

及各區民政處不時舉辦講座及工作坊，為業主介紹有關大廈管

理的資訊及相關服務，以加深他們對大廈管理工作的了解。講

座及工作坊的主題包括大廈管理不同範疇，例如油尖旺民政處

曾分別於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及 2021 年 1 月至 2 月舉辦「油

尖旺區大廈管理證書課程」及「油尖旺區大廈管理進階證書課

程」，邀請政府部門代表、專業團體代表及法律專業人士講解與

大廈管理有關的法定要求和分享有關大廈管理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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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外，各區民政處設有大廈管理聯絡小組，為業主和法

團提供支援服務，包括：探訪區內私人大廈的業主，推廣良好

的大廈管理方法；就成立法團事宜，出席業主會議或簡介會，

講解成立法團的程序並向業主提供資料，協助召開業主大會及

提供查冊資助；在管委會和法團會議前向管委會委員講解《條

例》、相關工作守則及行政指引的規定，並就會議程序提供資料；

以及提供一系列與大廈管理有關的刊物，以簡單易明及提綱挈

領的形式，推廣有效的大廈管理。  

 

9. 我們備悉議員對「顧問服務計劃」在挑選目標大廈及加

強對大廈管理知識培訓工作提出的建議，並會在檢討推出恆常

化顧問服務計劃時作一併考慮。  

 

10. 總括而言，積極參與管理自己居住的大廈是良好大廈管

理的關鍵，民政總署及各區民政處聯絡小組會繼續為業主提供

適切的支援服務，鼓勵和協助業主成立法團等居民組織，以便

業主共同承擔管理和維修大廈公用部分的責任。  

 

 

 

民政事務總署  

2021 年 2 月  

 



 附 件 十  
 

議 項 九 ：  關注租務管制落實進度及執行細節  

(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0/2021  號文件 )  

 

討論內容原文  

 

 

(備 註 :  政府認為題述文件並非行政分區地區層面的事宜，故

此並不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第 61 條（ a）

所訂的區議會職能，秘書處從而未能就此提供秘書服

務，亦不會將該討論事項納入會議議程或就其討論作

出任何跟進，而與該文件相關的討論亦不會收錄在正

式會議記錄内。  

 

 由於有關文件曾於房屋會第七次會議進行討論，但內

容涉及上述不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第 61

條（ a）所訂的區議會職能，故此有關討論內容不會記

錄於正式會議記錄內而另行以附件形式載錄如下。）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 運 房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錄 一 )已 於

會 前 送 交 各 委 員 參 閱 。 他 續 說 ， 運 房 局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 他 請 秘 書 處 及 民 政 處 整 合 委 員 的 意 見 ， 並 向 運

房 局 索 取 書 面 回 覆 。 雖 然 沒 有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討 論 本 議

項，但他仍會請各委員發表意見並決定是否續議。  

 

 

2 .  賀 卓 軒 副 主 席 說 ， 之 前 討 論 房 屋 政 策 及 租 務 管 制 的

議 題 時 ， 房 屋 會 曾 邀 請 運 房 局 派 員 出 席 。 此 外 ， 他 亦 就

本議項邀請了「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 ( “租管小組 ” )

派 員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 他 認 為 運 房 局 的 回 覆 並 不 代 表 租 管

小 組 的 意 見 。 他 詢 問 秘 書 處 有 否 聯 絡 租 管 小 組 ， 以 及 租

管 小 組 的 回 覆 為 何 。 租 管 小 組 向 立 法 會 呈 交 的 研 究 報 告

相信會為制度帶來重大改變。剛才討論的「油尖旺不適切

住屋研究報告書」，正正提出不少有關劏房租務的問題。

他 希 望 區 議 會 作 為 與 政 府 部 門 溝 通 的 橋 樑 ， 能 夠 就 租 務

管 制 的 細 節 與 部 門 交 流 。 遺 憾 地 ， 運 房 局 並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 雖 然 房 屋 署 有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 但 以 他

理解該署不能替局方回答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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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蘇 子 正 先 生 回 應 說 ， 租 管 小 組 的 秘 書 處 由 運 房 局 直

接 管 轄 ， 運 房 局 和 租 管 小 組 的 聯 絡 人 亦 為 同 一 人 。 秘 書

處 曾 聯 絡 租 管 小 組 ， 運 房 局 亦 已 代 租 管 小 組 回 應 今 日 未

能派員出席。  

 

4 .  余 德 寶 議 員 指 ， 運 房 局 在 書 面 回 覆 提 到 租 管 小 組 的

研究已進入最後階段，現正全速工作，務求在「 今個月底

前 」 完 成 研 究 並 提 交 報 告 給 政 府 。 該 書 面 回 覆 的 日 期 為 3

月 2日 ， 即 租 管 小 組 將 於 3月 底 完 成 研 究 報 告 ， 因 此 他 建

議 先 續 議 一 次 ， 在 5月 1 1日 舉 行 的 會 議 ， 即 下 次 會 議 再 討

論 本 議 項 。 他 相 信 落 實 租 務 管 制 是 政 府 的 工 作 方 向 ， 因

此 當 局 沒 有 理 由 不 在 地 區 進 行 游 說 工 作 。 既 然 租 管 小 組

將 於 今 個 月 底 前 完 成 研 究 報 告 ， 即 代 表 可 於 下 次 會 議 遞

交 有 關 報 告 給 委 員 參 閱 及 討 論 。 既 然 運 房 局 提 到 其 代 表

因 有 公 務 在 身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 他 建 議 及 早 邀 請 運 房

局派代表出席下次會議。  

 

5 .  朱 江 瑋 議 員 說 ， 他 剛 剛 和 李 國 權 議 員 討 論 為 何 議 員

可 以 於 會 議 討 論 有 關 租 務 管 制 的 議 題 ， 但 不 能 提 呈 有 關

全 民 退 保 的 文 件 ， 他 相 信 這 是 因 為 租 務 管 制 是 政 府 打 算

推 行 的 政 策 ， 亦 是 一 項 可 以 挽 救 民 心 的 政 策 。 既 然 政 府

打 算 推 行 上 述 政 策 ， 他 不 理 解 為 何 運 房 局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解 說 。 他 認 為 運 房 局 代 表 今 次 或 許 確 實 因 公 務 在

身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 但 如 局 方 下 次 仍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 便 是 失 職 。 另 外 ， 如 局 方 沒 有 聽 取 各 方 的 意 見 便 推

出 政 策 ， 有 機 會 帶 來 各 種 問 題 。 現 時 社 會 對 租 務 管 制 主

要 有 兩 方 面 的 意 見 ： (一 )對 租 金 上 調 的 幅 度增設限制 ，以

及 (二 )為 租 金 釐 定 上 限 。 看 似 容 易 ， 但 落 實時相信會 為市

場 帶 來 巨 大 衝 擊 。 然 而 ， 如 政 策 太 寬 鬆 ， 則 未 必 有 成

效 。 除 了 基 層 公 務 員 外 ， 他 相 信 一 般 公 務 員 不 會 居 於 劏

房 ， 因 此 他 認 為 局 方 制 定 政 策 前 應 與 各 方 溝 通 ， 他 亦 同

意續議本議項。  

 

6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他 同 樣 不 理 解 為 何 委 員 提 呈 題 述 文

件 時 沒 有 受 到 任 何 干 預 ， 但 他 強 調 委 員 無 論 提 呈 什 麼 文

件 都 不 應 受 到 干 預 。 他 認 為 委 員 可 在 會 議 暢 所 欲 言 ， 但

礙 於 主 席 的 身 分 ， 他 不 宜 給 予 太 多 意 見 ， 因 此 他 會 先 收

集 委 員 的 意 見 ， 並 在 下 次 邀 請 運 房 局 派 員 出 席 時 一 併 交

予局方參閱。  



 -  3  - 

 

7 .  李 國 權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 ( i )支 持 續 議 ， 並 再 次 邀

請 運 房 局 及 租 管 小 組 出 席 ； ( i i )今 日 的 會 議 有 來 賓 就 劏 房

問 題 作 出 具 深 度 的 報 告 ， 當 中 提 及 很 多 數 據 ， 他 請 委 員

細 閱 該 份 報 告 書 ； 以 及 ( i i i )租 管 小 組 的 報 告 對 租 務 管制政

策 影 響 深 遠 ， 他 希 望 租 管 小 組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解 說 報

告，並與委員交流 ，亦期望租管 小組的建議能解決「油尖

旺不適切住屋研究報告書」提及的問題。  

 

8 .  朱 慧 芳 議 員 說 ， 「 油 尖 旺 不 適 切 住 屋 研 究 報 告 書 」

提 及 租 戶 面 對 的 困 難 ， 例 如 業 主 拒 絕 於 租 約 加 蓋 印 花 ，

令 租 戶 承 受 風 險 ， 包 括 遇 上 火 災 時 未 必 能 獲 得 賠 償 ， 她

建 議 把 上 述 報 告 書 提 交 運 房 局 參 考 。 負 責 上 述 研 究 的 學

者亦可和運房局交流，在討論新租 務條例時給予意見。  

 

9 .  李 傲 然 主 席 詢 問 朱 慧 芳 議 員 ， 邀 請 租 管 小 組 和 學 者

交流是什麼意思。  

 

1 0 .  朱 慧 芳 議 員 說 ， 如 有 機 會 ， 可 設 立 平 台 讓 負 責 油 尖

旺不適切住屋研究的學者和運房局交流。  

 

1 1 .  李 傲 然 主 席 表 示 此 要 求 超 出 房 屋 會 的 工 作 範 圍 。 負

責 進 行 油 尖 旺 不 適 切 住 屋 研 究 的 機 構 只 是 房 屋 會 一 項 工

作 的 合 作 伙 伴 ， 有 關 機 構 日 後 如 何 行 事 及 會 否 和 運 房 局

溝 通 不 在 他 的 控 制 範 圍 內 ， 請 朱 慧 芳 議 員 諒 解 。 本 會 可

把 上 述 報 告 書 轉 交 運 房 局 ， 請 當 局 參 閱 ， 但 現 在 委 員 討

論 的 議 題 是 租 務 管 制 ， 並 希 望 運 房 局 提 供 更 多 有 關 租 管

小組研究的細節 ，有關議項三的事宜不適宜現在討論。  

 

1 2 .  朱 慧 芳 議 員 同 意 把 該 報 告 書 轉 交 運 房 局 ， 亦 沒 有 其

他補充。  

 

1 3 .  劉 文 景 先 生 表 示 支 持 續 議 。 他 說 ， 政 府 在 2 0 0 4年 撤

銷 了 租 管 政 策 ， 相 隔 1 7年 ， 他 終 於 有 機 會 目 睹 政 府 推 出

新 政 策 平 衡 業 主 和 租 戶 的 地 位 ， 並 為 基 層 市 民 提 供 支

援 。 他 閱 畢 運 房 局 的 書 面 回 覆 後 ， 估 計 政 府 會 推 出 標 準

租 約 ， 但 他 亦 指 出 有 議 員 及 服 務 基 層 市 民 的 團 體 認 為 政

府 可 以 處 理 的 範 疇 不 止 於 此 。 即 使 推 出 標 準 租 約 ， 有 些

業 主 仍 可 向 租 戶 收 取 過 百 元 一 度 電 ， 甚 至 逆 市 加 租 。 他

認 為 政 府 可 管 制 租 約 的 起 始 租 金 及 續 租 權 等 。 另 外 ，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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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旺 區 劏 房 眾 多 ， 為 十 八 區 之 首 ， 局 方 應 出 席 本 區 會 議

聆聽意見，以制定全面的政策。  

 

1 4 .  賀 卓 軒 副 主 席 說 ， 租 管 小 組 將 於 今 個 月 內 提 交 報

告 ， 相 信 政 府 也 會 在 今 個 立 法 年 度 內 推 出 具 體 政 策 ， 因

此他希望續議此議項。  

 

1 5 .  李 傲 然 主 席 總結委員的意見： ( i )希望續議；以及 ( i i )

希 望 參 與 政 策 討 論 ， 就 民 生 議 題 表 達 意 見 ， 並 邀 請 運 房

局 或 租 管 小 組 派 員 出 席 區 議 會 大 會 或 房 屋 會 會 議 ， 與 委

員 交 流 。 眾 無 異 議 。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發 信 再 次 邀 請 運 房 局

派員出席會議與委員交流。  

 

1 6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 李 傲 然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項。  

 

 



油尖旺區議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

第 10/2021號文件
書面回應

haduser
文字方塊
                       附錄一

haduser
文字方塊







 

 

 

 

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有關「關注行政長官考慮修例，賦權消防處和屋宇署以收費方式  為

舊樓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的討論文件  

 

消防處提供的書面回覆如下：  

 

就有關「屋宇署及消防處就 1961 年前落成住用及商住樓宇的消防

安全巡查行動」的問題 (1, 2 & 3) 的綜合回覆如下：  

 

2020 年 11 月 15 日在油麻地廣東道 562 號發生一宗火警後，屋宇

署和消防處於 2020 年 11 月 23 日展開聯合行動，目標在 2020 年年

底之前巡查全港於 1961 年之前落成的住用或商住樓宇，特別留意

其公用逃生途徑的情況及樓宇有否消防隱患。涉及的樓宇數目約

2,800 幢。  

 

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屋宇署和消防處已完成巡查行動。巡查

行動發現當中約 680 幢樓宇已空置、將拆卸、拆卸中或已拆卸或由

單一住戶佔用。另外，約有 100 多幢目標樓宇因入口上鎖尚未能進

入巡查，屋宇署和消防處會繼續跟進有關目標樓宇。  

 

消防處的巡查結果顯示，約 1200 幢目標樓宇完全沒有任何火警危

險。而其餘約 800 多幢目標樓宇則存在包括逃生途徑受阻塞或上

鎖、消防設備及裝置或抗火門損壞等的火警危險。有關樓宇樓齡介

乎六十至六十五年，主要集中在九龍城區、深水埗區、灣仔區及油

尖旺區。消防處會根據《消防條例》向負責人採取執法行動。此外，

巡查亦發現約 60 幢目標樓宇涉及其他懷疑違規事項，消防處已轉

介予相關部門跟進。  

 

最新數字  (油尖旺區 ) 

當中，在油尖旺區內有約 490 幢目標樓宇，直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約有 6 幢目標樓宇因入口上鎖尚未能進入巡查， 284 幢目標樓宇完

全沒有任何火警危險。而其餘約 200 多幢目標樓宇則存在包括逃生

途徑受阻塞或上鎖、消防設備及裝置或抗火門損壞等的火警危險。 

就約 200 多幢存在火警危險的目標樓宇當中，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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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消防處共發出 109 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並就 2 宗個案

向目標樓宇的相關負責人提出直接檢控。  

 

消防處重申維持樓宇良好的消防安全狀況，乃業主及佔用人的責

任，其中包括保持逃生途徑暢通無阻、確保消防設備及裝置及抗火

門有效操作等。當樓宇出現消防隱患時，業主及佔用人應盡快採取

行動消除有關的消防隱患，以保障居民及公眾安全。  

 

回覆問題 5：  

 

政府理解舊樓（不論是否「三無大廈」）業主在協調消防安全改善

工程上或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消防處及屋宇署會把尚未成立法團的

目標樓宇名單通知民政總署，以便該署協助業主成立法團及就大廈

管理事宜提供意見。在發出「指示」後，消防處會主動在「三無大

廈」宣傳招募「樓宇消防安全特使」及「消防安全大使」，務求提

升居民的防火意識，並幫助協調日後進行與提升消防裝置及設備有

關的工程。  

 

另一方面，在上述火警發生後，消防處已主動聯絡地區少數族裔人

士及有關團體，了解他們的聚會場所，例如進行宗教和文化活動的

地點，並作出消防安全巡查及向有關人士傳遞消防安全知識，包括

如何防止火警發生及於發生火警時應採取的行動等。在恆常的防火

宣傳工作上，消防處會於有較多少數族裔聚居的地區加強宣傳教育

活動，包括教導他們如何使用滅火筒及滅火氈，以提高他們對消防

安全的警覺性及知識。此外，消防處除了把《家居防火安全守則》

及《火警逃生》宣傳小冊子翻譯成八種語言 (當中包括巴基斯坦文

（烏爾都語）、尼泊爾文、印地語等等 )，上載於消防處網頁外，

亦會設計新的宣傳刊物，並加入少數族裔語言，以加強宣傳成效。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有關消防安全大使和樓宇消防安全特使的

總數和涉及少數族裔人士的數目如下 : 

 

 全港  油尖旺區  

 總數  少數族裔

人士數目  

總數  少數族裔

人士數目  

消防安全大使  170,849 2,436 7,182 456 

樓宇消防安全特使  10,129 783 1,823 231 

 



本處於 2020 年 7 月聘請了 3 名少數族裔的兼職合約社區計劃助理

(社區應急準備），他們亦已接受消防安全大使和樓宇消防安全特

使的訓練。他們主要職務是協助本處加強非華裔人士社羣 (特別在

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多少數族裔居住 /聚集的區域 )的消防安全

和社區應急準備教育／培訓計劃和宣傳及社區活動，與各個非華裔

人士社羣、組織和相關團體聯絡和協調，以籌辦有關活動。現時 3

名少數族裔的同事均能使用烏爾都語溝通，本處亦正計劃聘請多 3

名能使用其他少數族裔語言 (如尼泊爾語、印度語及他加洛語 (菲律

賓國語之一 ))溝通的少數族裔人士。  



油尖旺區議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 

屋宇署就 11/2021 號文件的書面回覆 

 

政府考慮修例，賦權消防處和屋宇署以收費方式 

為舊樓進行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提問(1): 
《消防安全（建築物）條例》（第 572章）（《條例》）規定

於 1987年 3月 1日或之前建成或首次呈交建築圖則作批准的綜

合及住用用途樓宇（目標樓宇），必須提升至切合現代要求的

防火保障。就樓宇規劃、設計和建造方面的消防安全措施而言，

《條例》的執行當局為屋宇署署長；而消防裝置及設備方面的

執行當局則為消防處處長。消防處及屋宇署會分別就所規管的

樓宇消防安全措施，向業主及／或佔用人發出消防安全指示

（「指示」），指明須進行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值得注意的

是，所有受《條例》監管的樓宇均符合其建造時的消防標準。

不過，隨著時代的演變，該類樓齡較高的樓宇雖未必能滿足現

今標準，但不應視為沒有基本的消防建造。屋宇署並沒有編製

受《條例》監管的「三無大廈」的統計數字。  
 

 

提問(2)-(4): 

受《條例》規管的目標樓宇共約13 500幢。《條例》自2007年
7月生效以來，消防處和屋宇署按計劃分階段對目標樓宇展開

聯合巡查。第一階段巡查10 500幢舊式目標綜合用途樓宇，第

二階段巡查 3 000幢舊式目標住宅樓宇。兩個部門現正進行第

一階段巡查。截至 2021年 1月底，消防處和屋宇署已完成巡查

9 719幢目標樓宇，並已向8 637幢目標樓宇發出「指示」。屋

宇署和消防處每年會考慮包括樓齡及消防安全風險等不同因

素，揀選目標樓宇進行巡查。兩個部門會繼續按實際情況，巡

查餘下的目標樓宇。當完成第一階段巡查工作後，便會展開第

二階段巡查目標住用用途樓宇的工作。  

 
屋宇署會密切監察員工工作量及不時檢視有關人手編制，有需

要時會按照既定機制申請額外資源，務求有效推展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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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5): 

政府不同的部門一直積極向舊樓（包括「三無大廈」）的業主

提供不同方面的支援，以協助業主盡快遵辦有關的「指示」。 

  
就業主之間的協調和統籌方面，政府理解舊樓業主在協調消防

安全改善工程上或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消防處及屋宇署會把尚

未成立法團的目標樓宇名單通知民政總署，以便該署協助業主

成立法團及就大廈管理事宜提供意見。屋宇署亦會安排駐屋宇

署的社工支援服務隊向有需要人士提供進一步的協助，包括協

調大廈居民進行所須的檢驗及工程、幫助申請合適的財政支援

計劃等。  

 
就技術支援方面，執行當局會在不損害基本消防安全的大前提

下，以靈活和務實的方式處理每宗個案。消防處及屋宇署的個

案主任亦經常與有關業主會面，向他們解釋「指示」的內容及

協助他們解決工程上可能遇到的問題。如果有關目標大廈的業

主需要更長時間籌辦和進行改善工程，消防處及屋宇署會按業

主提供的理據及／或工程的規模等，在合理的情況下，考慮延

長他們遵辦「指示」的期限的申請。  

 
就財政支援方面，為協助私人樓宇業主保養及維修其樓宇，政

府、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一直為有需要的業

主提供多項財政支援計劃，包括「樓宇安全貸款計劃」、「有

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等。與《條例》有關的消防

安全改善工程，已列入這些計劃可獲資助或貸款的工程範圍

內。為了進一步支援舊樓業主，政府自2018年起伙拍市建局推

出為數20億元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消防資助計

劃」)，以資助合資格舊式目標綜合用途樓宇業主，進行所需的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以遵辦《條例》的要求。之後，政府向「消

防資助計劃」再額外注資35億元。預計整個資助計劃可惠及約

6 000至6 500幢樓宇。  
 
 



油尖旺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有關第 11/2021 及 12/2021 號文件  

消 防 處 就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七 次 會 議 上 委 員

的意見回覆如下：  

(一) 為了支援舊樓業主，政府自 2018 年起伙拍市區重建局推出為數 20 億

元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消防資助計劃」），以資助合資格舊

式目標綜合用途樓宇業主，進行所需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履行《消防安

全(建築物)條例》(第 572 章，《條例》)下提升消防安全的要求。之後，政

府向「消防資助計劃」再額外注資 35 億元。預計整個資助計劃可惠及更多

目標綜合用途樓宇。

因應地區上有意見認為向有需要的住戶派發家居手提滅火設備(例如:
滅火筒和滅火氈)，會有助提升家居消防安全。政府參考了上述意見以及就

風險為本作出評估，建議以較多「三無大廈」的地區，包括油尖旺、九龍

城及深水埗區作為試點，向居住在區內並符合相關準則的舊樓住戶派發滅

火筒和滅火氈。政府將會負責滅火筒和滅火氈的採購工作。相關地區防火

委員會參與其中及安排派發給建議對象，物資到達後會盡快開始派發。

(二) 因應社會關注及需求，政府認同有需要完善目前的法律框架，考慮修

訂《條例》，賦權消防處和屋宇署代沒有能力符合《條例》要求的舊式樓宇

業主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在工程完成後向他們收回有關費用。

有鑑於此，消防處成立了樓宇改善策略辦公室，專責檢討改善舊式樓

宇消防安全的策略，包括相關《條例》修改的研究工作。針對由政府代業

主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的建議，消防處與有關政策局及部門已展開商討

及制訂方案，並期望在 2021 年下半年就這些議題及相關事宜進行公眾諮

詢，透過不同渠道聽取社會不同界別的意見及了解他們的關注，從而制訂

代業主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的機制，然後修改法例以授權政府推展相關

的工作。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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